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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8 年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 1 第 12 条

第 13 款规定，国际麻醉品管制局(麻管局) "应每年向麻委会报告本条的

报告情况，麻委会应定期审查表一和表二是否充分和适当

除年度报告和其他技术出版物«(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 )之夕外卡'

麻管局还决定根据 1988 年公约第 23 条的下列规定'发表关于该公约第 12

条执行情况的报告:

1. 麻管局应编写年度工作报告，报告中应载有对其所掌握资料

的分析，并酌情载述缔约国提出的或要求它们作出的解释，连同麻管局

希望提出的任何看法和建议。麻管局还可提出其认为必要的其他报告。

报告应通过麻委会提交理事会，但麻委会可作出其认为合适的评论。

2. 麻管局的报告应转送各缔约园，并应随后由秘书长予以发

表。各缔约国应允许分发此种报告的范围不受限制。"

1 ({联合国关于通过一项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的会议正

式记录， 1988 年 11 月 25 日至 12 月 20 日，维也纳)} ，第一卷(联合

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 E.94.泪.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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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说明

本报告中使用了下列缩略语:

EEC
ICPO/Interpol
LSD
MDA

如IDMA

3,4-MDP-2-P

MEK

MIBK

P-2-P

WCO

欧共体

刑警组织

迷幻剂

甲乙酣

海关组织

欧洲经济共同体

国际刑事警察组织

麦角耽二乙胶

亚甲二氧基安非他明

亚甲二氧基甲基安非他明

3，4·亚甲基二氧苯基 -2-丙踊

甲基乙基酣

甲基异丁基酣

1-苯基-2-丙酣

世界海关组织

本出版物中所使用的名称和材料的编写方式，并不意味着联合国秘书处

对任何国家、领土、城市和地区或其当局的法律地位，或者对其边界或界线

的划分，表示任何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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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A. 本报告的概览

1. 本报告审查各国政府对国际麻醉品管制局在其 1994 年关于 1988 年《联

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 2 第 12 条执行情况的报告 1

中提出的建议付诸实施的情况， 并重点说明借此查明的一些重大转移用途

和图谋转移用途事件。

2. 考虑到在监测前体合法流动方面取得的进一步经验\并根据麻管局

1994 年报告中提出的各项建议，本报告提出一系列应由各国政府采取的进

一步行动。本报告第一章 D 节对这些行动作了具体说明，并在第三章中结

合麻管局协助各国政府制定前体管制的补充建议对此作了概括。所有国家政

府都应考虑这些建议并酌情采取适当的步骤执行上述各项措施。

3. 具体而言，报告强调了建立促进各国政府之间以及各国政府与麻管局之

间开展合作的制度的重要性，并着重说明各国政府需作出协调一致的努力，

防止贩运人把那些目前管制尚不完备的国家和地区作为非法转用点。第一章

还说明可用来协助各国政府建立有效的管制制度的工具。

4. 麻管局在本报告中审查了各国政府执行第 12 条具体规定的情况，其中

包括审查各国政府遵守条约的情况以及各国政府根据第 12 条与麻管局开展

合作的情况。尽管 1995 年采取各种行动并取得成功，麻管局仍对同往年一

样只有近一半的被要求报告的政府报告了该条所要求的规定报告情况表示

关注。

5. 报告第二章分析提供给麻管局的关于前体缉获和非法贩运的数据以及

* 这里使用的"前体"一词系指« 1988 年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

和精神药物公约» 1 表一或表二所列的任何物质，除非出于上下文需

要而使用另一词语。此种物质又常常称之为前体或基本化学品，视其主

要化学特性而定。讨论通过了 1988 年公约的全权代表会议并未使用某

一术语来指称这些物质，而是在公约内使用了"经常用于非法制造麻醉

药品和精神药物的物质"一语。但在实际上，人们已把所有这些物质简

单称之为"前体";虽然此词在技术上不够正确，但为简便起见，麻管

局仍决定在本报告内使用这一术语。



关于药物非法制造的趋势。这一分析第一次包括了对未列入 1988 年公约附

表的物质的缉获报告情况的审查，借以补充对表列物质的缉获情况的审查。

6. 同这一系列的以往各份报告一样，附件一载有支持麻管局所建议的各项

行动的与管制有关的技术资料。附件二和附件三载有作为前体管制实际框架

的条约规定和联合国决议的摘录。附件四全面列出了目前列入 1988 年公约

表一和表二的物质，并概述了这些物质在药物非法制造方面的典型用途。另

外还提供了用来计算一定数量的缉获前体可制造多少药物的资料。

B. 前体贩运和非法药物制造趋势概述

7. 大多数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的非法制造仍然在前所未有的水平上继续

进行。因此，仍然有人试图获得用于此种非法制造的前体。从合法渠道转移

前体，几乎是非法制造药物所需要的前体的唯一来源。

8. 1994 年，麻管局报告发现了大规模转移和试图转移麻黄碱的情况，麻

黄碱是一种用来非法制造甲安非他明的前体，而甲安非他明则是全世界许多

地区广泛滥用的一种兴奋剂。根据这些案件的调查结果并在有关国家政府为

防止发生类似的转移用途而采取步骤的基础上，麻管局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建

议，详细说明了为防止转移用途各国政府可以而且应该采取的一些实际步

骤。

9. 在越来越多的进出口及过境国家和地区的政府采用这些建议并实行更

为严格的管制之后， 1995 年期间查出一些可疑的运货和转移用途图谋，其

中大多数运货已被阻截。在几个案件中，实行了控制下交付，结果逮捕了贩

运者并缴获了前体。在图谋走私的过程中以及在非法加工厂地点也缴获了前

体。

10. 截获的货物和缉获物涉及列入 1988 年公约表一和表二中的大宗物质。

例如，据报告自 1994 年 9 月以来在 12 个月期间内缉获或阻截的麻黄碱和伪

麻黄碱的总量足以制造出相当于多达 60 亿街头服用剂量的甲安非他明兴奋

剂。自 1994 年初，在西亚和西南亚缴获的用来把吗啡加工为海洛因的关键

化学品醋酸厨量可足以制造出多达 100 吨的海洛因。最后，仅 1995 年初在

哥伦比亚采取的一次行动中，就缴获了足以加工出大约 15 吨可卡因的溶

剂。

11. 由于取得这些成功，贩运者采用的转移方法和路线变得更为明显，证明

2



贩运者在管制措施加强后的确迅速采取对策，并利用国际管制系统中的薄弱

环节。在设计新的转移路线以避开加强控制的国家时，贩运者把管制薄弱的

国家作为目标。另外，有些贩运集团还试图获得有可能替代受到较为密切监

测的前体的代用前体。例如，有些贩运者曾试图获得伪麻黄碱，作为非法制

造甲安非他明所使用的麻黄碱的替代物，未列入 1988 年公约附表中的溶剂

也越来越多地用于可卡因的非法加工。这种趋势已经可以从全世界所有区域

看出来，无论这些区域是否受到可卡因、海洛因、或者诸如甲安非他明之类

的精神药物非法制造的影响，都是如此。还有许多问题有待查明。关于非法

制造药物所使用的许多前体的来源和转移路线的具体情况仍然基本上不

明。

3



一.前体管制框架和各国政府采取的行动

12. 本章 A 节审查了 1988 年公约现状和各国政府的报告情况。

13. B 节介绍各国政府根据麻管局为更有效地控制前体动向，在关于 1988

年公约第 12 条执行情况的报告中提出的建议所采取的行动，特别是重点说

明出口国和进口国如何在发货之前核查各项交易的合法性方面进行合作，以

及在发货前就每项出口发出通知方面所作的努力。 3

14. C 节列举实例说明如何通过上述努力查明企图转移用途案，制止发货和

进行控制下交付。还详细介绍了最近查获的重大转移用途案，以及通过所述

案例发现的问题和汲取的教训。在 C 节所述案例的研究结果及本报告第二

章所载缉获量分析的基础上， D 节概括介绍了为了防止转移用途需要各国

政府采取的进一步行动。 E 节介绍了对有效监测用于非法毒品制造的物

质，特别是对采取本章前几部分所介绍的行动至关重要的现有工具。

A. 加入 1988 年公约的现状和各国政府

根据第 12 条提交报告的情况

1.1988 年公约现状

15. 截至 1995 年 11 月 1 日，本公约已得到总共 115 个国家的批准，加入

或通过，并得到欧洲联盟的正式确认(职权范围:第 12 条) ，占世界国家

总数的 60%。自麻管局 1994 年关于第 12 条实施情况的报告公布以来，又

有 16 个国家成为该公约的缔约国。但是人们关注地注意到，特别是一些重

要的制造国和出口国至今仍未加入该公约。麻管局愿向所有的国家再次重申

其要求，即作为优先事项，采取措施以建立充分实施 1988 年公约的必要机

制，并尽快加入该公约。

16. 附件一的表一表明了按区域划分的 1988 年公约缔约国和非缔约国的情

况。该公约的加入率如下:非洲( 57%) ;美洲(91%); 亚洲(54%);欧洲

(70%); 大洋洲( 14%) 。

4



2. 根据第 12 条向麻管局提交报告的情况

17. 根据 1988 年公约第 12 条第 12 款，各缔约国应每年向麻管局提交表一

和表二物质的缉获数据以及关于以上物质被转用方法的情况。为此目的，麻

管局采纳了一份称为 D 表的调查表，该表已发给了各缔约固和非缔约国的

政府。各国政府可以忆及，麻醉药品委员会在其 1991 年 5 月 9 日第 5(XX范V)

号决议中也请尚未加入该公约的各国向麻管局提供所要求的资料。

18. 截至 1995 年 11 月 1 日，共有 115 个政府递交了 1994 年的 D 表，占应

提供上述资料的 209 个国家和地区的 55%，这与往年的答复率相似。所有

缔约国中 68%已提交了 1994 年的数据。麻管局注意到有一些缔约国既未提

供 1993 年也未提供 1994 年的 D 表。

19. 及时提供有关 D 表的资料显示一个政府是否已建立起适当的用来监测

本公约表一和表二物质交易和确保适当的协调和数据收集的机制，是否通过

了相关的立法，以及是否已明确确定在前体管制领域中的主管当局等。缺少

报告可能表明还没有进行适当管制的框架和制度。麻管局因此关注地注意到

一些缔约国仍继续没有递交所要求的数据。如第 12 条所规定，麻管局需要

数据以监测管制前体的公约规定的实施并积极地帮助各主管当局防止表一

和表二物质的转移用途。另外该资料对于麻管局总体了解并分析前体缉获和

非法贩运以及非法制造药物的趋势极其重要。

20. 麻管局同时也注意到 1994 年报告缉获前体的国家( 25 个国家)与前几

年相比(例如 1993 年 37 个国家)数量有所下降。特别是以往报告缉获情况

的某些西欧国家去年却没有此项报告。该地区出现上述情况的原因尚不清

楚，因为现仍无迹象表明欧洲合成药物的非法制造数量正在下降。

21. 在 1990 至 1994 年期间，根据 1988 年公约第 12 条第 12 款向麻管局递

交资料的详情转载于本报告附件一表 2 。

B. 各国政府及麻管局为防止转移用途而采取的具体行动

22. 化学品从合法渠道转入非法制造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几乎无一例外都

是这类非法制造所需化学品的来源。在其 1994 年关于第 12 条执行情况的报

告中，麻管局报告查获了大规模的向北美洲转移或试图转移麻黄碱的案例，

并报告了有关国家政府为防止类似的转移用途案例采取的步骤 4 。在这些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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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研究结果的基础上，特别是根据有关各国政府为防止进一步的转移用途案

件发生所采取的步骤，麻管局在其报告中就各国政府为防止前体转入非法药

物制造应采取的具体行动提出了建议。 5这些行动可概括如下:

(a) 只要核实工作作为例行手续是切实可行的，特别是在存在有关物质可能

被转移用途的嫌疑时，出口国应在所涉货物放行之前直接向进口国当局

或通过麻管局核实每项交易的合法性;

(b) 进口国应当对涉及具体交易合法性的询问作出答复，表明货物是否可以

放行，或如果货物并不是为了用于合法目的，是否应当制止或作为控制

下交付发送;

(c) 如果这类逐项个别核实不可能或不实际，出口国应当与进口国以某种出

口通知的形式，最好是在发货之前，交换有关前体出口情况的资料;

(d) 进口国应当就出口国提请其注意的那些货物的最终用途和合法性提供

反馈信息。如果属于再出口，进口国应当向下一个目的国提供一份与它

们所收到的通知类似的一份通知。

23. 各国政府日益认识到采取上述任何行动的一个先决条件是必须查明负

责前体控制的主管部门的名称和联系地址，并与其他政府交流这方面的资

料，需要有现成的数据收集系统，跟踪了解计划中的和过去的进出口情况及

经营前体的营业者的情况。在国家一级，还需要有一种机制，使所有与前体

控制有关的政府机构能够相互交流有关信息。最后，各国政府需要法律依据

来控制用于非法制造药物的物质，需与其他政府交流所采用的实际管制措施

详情。

1. 核实交易的合法性

24. 在其 1994 年关于第 12 条执行情况的报告中，麻管局指出，捷克共和

国、德国、瑞士等国政府作为出口国，墨西哥政府作为进口国，已经开始将

通过不同国家主管当局之间直接接触来核实涉及麻黄碱的单项交易合法性

的程序制度化 6 。麻管局在报告中概括介绍了这些程序，并建议将其推广到

其他国家，并尽可能推广到 1988 年公约表一或表二所列所有物质。

25. 上述程序要求，一旦所涉物质有转移用途的嫌疑，出口国主管当局应在

交易发生之前向进口国或过境国的对口部门提供计划出口货物的所有有关

细节，还要求出口(或再出口)国的主管当局在进口国或过境国表明不反对

此种出口之前，不应批准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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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根据上述建议，若干出口国政府已经采取了适当的行动，麻管局对此表

示欢迎。除了捷克共和国、德国和瑞士之外，奥地利、比利时、中国、印度、

荷兰和美利坚合众国也直接与进口国联系，核实涉及前体交易的合法性，或

请麻管局协助这样做。

27. 麻管局还赞赏其中一些有关政府还将上述程序用于麻黄碱以外的 1988

年公约表一的其它物质，及表二所列的物质，所有这些物质在国际贸易中都

十分常见。

28. 为了使上述程序能够有效地防止前体的转移，出口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务

必按照麻管局 1994 年的报告的建议，对有关交易合法性的询问作出迅速答

复。麻管局指出被询问的大多数政府都作出了适宜的反应。据发现，如果能

够及时得到答复，而且货物是用于合法目的，没有或很少发生造成延误合法

贸易的情况。

29. 但是使麻管局感到关切的是一些国家，特别是阿塞拜疆、孟加拉国、伯

利兹、萨尔瓦多和越南至少对某些询问没有作出答复，或几经提醒之后才作

答复。同样，有些国家，例如危地马拉、墨西哥和巴基斯坦，尽管建立了管

制系统，仍然面临各种困难，妨碍了它们对询问作出经常和及时的答复。麻

管局请上述国家以及面临类似问题的其他国家，将困难以及为解决这些困难

正在采取的措施告知麻管局。有时，出口国不得不在没有得到表明所涉货物

是否合法或可疑的答复的情况下，被迫允许出口，不论货物最终目的地如

何。

30. 在已知进口国对将要进口的某种特定物质由于有转移用途的可能性而

对其实行管制的情况下如果没有收到答复会造成特别的困难。下面这个例子

即属于这种情况。比利时当局向哥伦比亚当局问询关于准备向其出口的 10

吨高镜酸钩的合法性，高锺酸斜是一种用于可卡因非法制造的化学品。由于

没有收到哥伦比亚政府方面的答复，在经过比利时当局为了核实该交易的合

法性作出较费时间的种种努力之后，最终出口才得以进行。

31. 尽管只有较少量的出口和进口国直接或通过麻管局经常进行合作，但是

通过适用核查种类范围超过 1994 年的各种化学品的合法性的上述程序，仍

查获了若干企图转移用途案。这些货物或被制止或被控制下交付。本章 C

节审查了被查获的某些重大可疑发货或企图转移用途案例。

32. 在核实个别交易的合法性的过程中，还发现某些未按照进口国法律要求

得到许可的一些交易(见附件一表 4 )。有关国家主管当局的调查表明，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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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情况下，这属于行政方面的缺点 随后便得到了纠正 而不是企图

将所装运的货物转用于非法制造。

33. 麻管局指出，为了核实交易的合法性而进行的联系本来主要是为了查明

企图转移案，却同时使主管当局认识到在进口国了解这类进口货物的法律要

求方面存在的不足之处。更重要的是，这些联系还有助于查明哪些进口国和

地区的政府尚未建立能够有效监测有关物质流动的立法基础，或尚未建立起

可对常规询问作出迅速答复的程序。

34. 最后，在某些情况下，适用本文所述程序在帮助建立及加强管制系统方

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例如，巴西政府告知麻管局，由于在有关涉及表一所列

物质的个别交易合法性的询问方面遇到困难，已发布了管制这些物质的新规

定，以澄清作此种物质交易的经营者的义务。

2. 出口前通知

35. 由于进口国政府并不是总能知道正有表中所列物质货物运往其领土，因

此不管是否有可能转移用途嫌疑，出口前体的国家政府向进口国主管当局提

供所有涉及前体交易的某种形式的出口前通知是十分重要的。为此，麻管局

在其关于第 12 条执行情况的 1994 年报告中建议出口国政府就 1988 年公约

表一或表二所列所有物质提供这类通知 7 。应当尽可能定期发送这类通知，

即使进口国没有正式提出要求。至少，此种通知应当提供有关所涉物质和进

口商以及大约发货日期的资料。

36. 麻管局满意地注意到一些国家已经根据这项建议采取了行动。附件一表

7 列出了作为出口国主管当局制度化的一种机制，或者根据有关的双边或多

边协定，定期向进口国家和地区的有关主管当局提供出口前通知的那些政府

的名单，

37. 麻管局还意识到其他政府，例如香港地区的政府，就特别交易向进口国

的有关主管当局临时提供出口前通知。经验显示，有些政府根据其目前立法

系统无法将出口前体一直扣留到交易的合法性得到核实，这些政府正在采用

上述方法提请可疑或异常货物的进口国家或领土的政府注意。虽然麻管局认

为在这种情况下更适宜的作法是在货运放行前应先确定交易是否合法，但

是，政府酌情如上所述发送出口前通知可能是应当做的第一步工作。

38. 麻管局在其第 12 条执行情况的 1994 年报告中还建议进口国家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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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跟踪有关所收到的出口前通知的所有信息，不论是根据第 12 条第 10(a)

款所提供的，还是通过其他方式提供的。进口国家和地区应当通知出口国家

有关货运是否用于合法目的，以及收到这批货物的时间，如果发现可疑情

况，必要时应提醒其他政府。如果货物是为了再出口，过境国政府应当在再

发运之前向下一个进口国或地区的主管当局提供有关这些货物的资料。 8

39. 大部分涉及前体的交易都是用于合法目的。定期发出的出口前通知以及

进口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在收到这类出口前通知之后所采取的后续行动都证

明了这一点。但是，麻管局赞赏地注意到其中一些出口前通知在查明可疑交

易和转移用途企图方面发挥了作用，如本章 C 节所示。

40. 麻管局在其 1994 年报告中建议在监测前体进口方面有困难的政府应当

援引第 12 条第 10(a)款 9 。一经援引，第 10(a)的规定将使出口固有义务就

涉及表一物质的所有交易发出出口前通知。

41. 自从 1994 年报告以来，哥斯达黎加、土耳其、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美

利坚合众国援引了第 12 条第 10(a)款，如本报告附件一表 6 所示。该表还表

明土耳其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政府要求向其领土出口的 1988 年公约表二所

列物质也须发出口前通知。其他国家政府应当意识到这点，并在必要时要求

表二所列物质的出口也需要出口前通知。

42. 一些国家政府根据麻管局 1994 年报告提出的建议为了防止转移用途而

采取的本节概述的行动以及根据下文重点介绍的实际经验进一步需要采取

的行动均反映在经社理事会 1993 年 5 月 9 日第 1995/20 号决议中(见本报

告附件三)。

c. 转移用途和试图转移用途的主要案例

43. 1988 年公约表一和表二所列物质转移用途的情况仍然存在，如本报告

第二章所示。新查明的一些路线和转移案件可能是由于其他地方加强管制的

结果。显然，贩运者以管制不严的国家为目标。向麻管局报告并在下文概括

介绍的最近发生的转移和企图转移案例就反映了这种情况。这些案例还表明

贩运者使用的典型方法，例如利用复杂的运输路线以防主管当局查明目的

国。

44. 另外，这些案例强调表明所有国家政府有必要采取上文 B 节所述步骤

确保查明转移企图。从中国运出并途经若干过境国运往巴基斯坦部落地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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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图转移用途醋酸昕案的破获就是一个例子;醋酸哥在这些地方将被用于非

法制造海洛因(见下文案例 2 )。由于所有有关主管当局共同采取行动，才

得以查明这批货运的最终目的地，从而防止了这一非法转用。麻管局在该案

中所起的协助查询作用使其处于一种独特的有利地位，从中看到所涉醋酸断

的实际打算用途。

45. 上述案件和下文审查的其他案例证明了麻管局在处理有关核实交易的

合法性的询问，提供必要的此种核查手段，例如有关主管当局的联系地址;

查明可疑情况，例如根据从其他地方已经了解的情况利用具体的过境地点等

方面所起的关键作用。

1. 可疑货运及试图转移用途案例

46. 由于主要制造国、出口国和过境国的主管当局采取了诸如上文 B 节所

述的各项措施，一系列可疑货运和试图转移用途案引起麻管局的注意。以下

各段介绍其中一些被查明的主要试图转移案例，以及被扣押的没经许可的或

可疑的货运。下面图一显示在某些案例中使用的非法转用路线。在审查这些

案例时，重点放在各国政府采取 B 节所述各项措施的方式，以及如何利用

这些措施来查明可疑情况或转移企图。下文第 3 小节提醒人们注意所有有关

案例的有关调查结论，特别是所建立的各种程序的薄弱环节。 D 节载有部

分地作为从经审查的案例吸取的教训，就各国政府应当采取的进一步行动提

出的建议。

(功案例 1. 运往北美洲和中美洲的麻黄碱和伪麻黄碱:核实进口

许可证真伪

47. 各国政府已日益意识到过去发生的麻黄碱向墨西哥的转移或试图转移

案例，这种物质在墨西哥会被用于非法制造甲基安非他明或走私到美利坚合

众国。由于有关政府提高了警惕，已经查明了类似的涉及这种物质或伪麻黄

碱的案例，制止了若干批发货。以下几段概述了其中最重要的案例。

48. 欧洲出口麻黄碱的国家当局告知麻管局，在 1994 年底和 1995 年初从

危地马拉的麻黄碱订货急剧增加。德国的麻黄碱出口订货仅在 1994 年一年

就超过了 11 吨，而以往年份的出口量一直低于 500 公斤。大约与此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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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非法转运或试图非法转运麻黄碱/伪麻黄碱的最近几个案例

、

麻管局了解到，墨西哥查获了从危地马拉走私贩运到该国的麻黄碱。 显然，

通过这个国家转移麻黄碱用途的情况确实存在，但是出口国当局却无法与该

国政府直接联系来核实订货是否用于合法目的，因为不清楚由哪个主管部门
负责前体控制。

49. 在无法直接联系的情况下，德国政府和瑞士政府请麻管局协助核实涉及

运往危地马拉的物质的若干交易的合法性.核实结果发现，据称签发运往危

地马拉的两批麻黄碱货物 其中 2.5 吨来自德国， 3 吨来自瑞士 的进

口许可证是伪造的，上述发货被制止-

50. 麻管局派一个考察团前往危地马拉，讨论该国执行第 12 条规定的情

况，以及为了防止通过合法交易向危地马拉出口的货物最终被非法贩运或用

于非法制造而采取的行动或计划采取的行动。

51. 由于发生数起运往墨西哥的麻黄碱转移用途及试图转移用途案，印度当

局决定在没有通过麻管局核实这类交易是否合法的情况下不放行向墨西哥

的任何出口。后来?麻管局发现了两起涉及假进口证明的企图向墨西哥非法

转用麻黄碱的案件.印度当局因此制止了 649 公斤麻黄碱的出口。在涉及 7

吨订货的另一案中，印度和墨西哥当局安排了控制下的交付。( 7 吨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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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吨货物被允许在控制下交付，通过法国运往墨西哥，在墨西哥这批货物

被没收，有关人员被逮捕。其他 4.6 吨货物被印度当局制止。

52. 对伪麻黄碱的出口，印度也像对麻黄碱那样保持高度警惕。因此，请麻

管局协助核实一家墨西哥公约 5 吨伪麻黄碱订货的合法性。经麻管局询问，

墨西哥主管当局答复说进口许可证是伪造的，建议进行控制下交付。

(b) 案例 2. 从中国通过香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和

阿富汗运往巴基斯坦的醋酸配有关政府间的成功合作

53. 1995 年 8 月，香港当局提醒麻管局有两批约 40 吨的用于非法制造海

洛因的一种关键化学品醋酸厨正从中国途经香港运往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由

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过去曾被作为前体转用于非法制造的转移点(见下文案

例 5 和 6 ) ，为核实这些货物是否用于合法用途;如果这些货物是为了再出

口，则查明最终目的国，麻管局与该国当局进行了联系。

54.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当局后来告知麻管局，这两批醋酸厨货运拟通过伊朗

伊斯兰共和国和阿富汗运往巴基斯坦(见图二)。这种路线本身就令人起疑，

麻管局询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和巴基斯坦政府上述进口是否符合法律要

求，这些货物是否用于合法目的。巴基斯坦主管当局发现最终收货人位于发

生海洛因非法制造的部落地区，有参与海洛因制造的嫌疑，就这次具体情况

而言，该物质不可能有其他合法用途。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政府被要求扣留这

批货物。

(c) 案例 3. 从比利时运往秘鲁的甲基·乙基嗣:在国家一级进行合作的

必要性

55. 1995 年 7 月，比利时当局请麻管局协助核实一批准备向秘鲁出口的 13.2

吨的甲基·乙基醋。但同的合法性，甲基·乙基踊是一种经常用于非法制造

可卡因的溶剂。秘鲁的一个中间商进口这种物质是为了供应该国的另外一个

最后用户。比利时主管局未能通过与秘鲁执法当局的直接联系证实这批货物

拟用于合法目的。

56. 秘鲁管制机构后来通知麻管局，最后用户是经过批准的甲基·乙基嗣用

户，但是中间商并没有经营甲基·乙基酬的许可证。因此，秘鲁主管当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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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非法转运或试图非法转运醋酸哥的最近几个案例

求制止这批发货.因为不清楚为什么最后用户要利用中间商服务，所以有关

此案的调查仍在继续。

(d) 案例 4. 运往土库曼斯坦的醋酸肝:与其他国家政府和麻管局交流有

关被制止货物的情况

57. 1995 年 3 月，德国当局向麻管局了解土库曼斯坦指定的主管当局的情

况，以核实拟向该国出口的 36 吨醋酸哥的合法性(见图二人据称该进口

得到了土库曼斯坦政府的许可。由于没有得到关于土库曼斯坦主管当局的通

过，麻管局无法立即提供援助.后来德国主管当局告知麻管局它们决定制止

这批发货，因为出口订单和拟议的运输路线令人起疑。后续调查表明进口许

可证是伪造的。

58. 后来， 1995 年 6 月比利时当局请麻管局协助核实收到的土库曼斯坦的

同一家进口公司的又是据称得到政府许可的进口 17 吨醋酸哥的类似要求的

合法性:麻管局通过禁毒署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区域办事处与土库曼斯坦主管

当局进行了联系，发现许可证是伪造的.这批货物被比利时当局制止。在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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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曼斯坦的调查仍在继续。

2. 转移用途案例及所采用的路线和方法

(功案例 5. 从德国途经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运往土耳其的醋酸肝

59. 1995 年麻管局获知发生了一起从德国途经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运往土耳

其的大规模的醋酸厨转移用途案(见图一) 0 1994 年下半年和 1995 年上半

年，土耳其当局报告一共缴获 16 批醋酸昕货运，共计 53 吨。包装表明醋酸

配原产地为德国。这些货物从德国出口到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然后途经塞浦

路斯从海上走私到土耳其。

60. 德国当局的调查表明这些出口货物据称得到批准用于在阿拉伯联合酋

长国制造杀虫剂和防腐剂。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公司向德国出口公司提供了

一份所谓的"最终用途声明"，表明这种物质不是为了再销售，也不是为了

用于制造毒品。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当局表明有关公司已于 1993 年被关闭。

但是，该公司的名称被一个贩运者用来从德国获得醋酸厨。所有有关国家的

主管当局正在继续调查此案。

(b) 案例 6. 新查明的向北美非法转移麻黄碱和伪麻黄碱的路线

61. 由于加强了对麻黄碱和伪麻黄碱货运的管制，查明了其他转移用途路

线。例如， 1994 年下半年被发现了一再从中国和印度途经阿拉伯联合酋长

国向墨西哥运输麻黄碱的路线。有一次，来自各个不同制造国的货物在通过

欧洲继续运往目的地之前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汇笼一起。这些货运所附单据

没有明确说明所运的物质，只写了"医药产品'\调查还表明此案涉及一家

设在美利坚合众国的中间商。

62. 由于一再发生设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中间商参与前体转移或试图转

移案的情况，麻管局向该国派出一个考察团，讨论为了防止运往该国的合法

货物最后被用于非法制造而已经采取或计划采取的行动。

63. 还发现了另外一条十分复杂的麻黄碱转移用途路线，涉及到不同国家的

许多中间商。斯洛文尼亚的一家公司从丹麦和联合王国的不同的中间商购买

产于中国和捷克共和国的麻黄碱，改换标签之后将麻黄碱出口到一家虚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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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的公司。总数为 6.3 吨的麻黄碱分几批先后转移到这个国家。与此案

有关的调查正在其他国家继续进行，即奥地利、巴基斯坦、乌克兰，据说麻

黄碱是通过这些国家运输的，还有瑞士，据说这笔交易是由该国的一家公司

安排的。上述所有国家的主管当局都称所查出的公司并不存在。应当强调，

是因为捷克共和国发出了出口前通知而且丹麦和联合王国主管当局随后进

行了询问才发现了该转移用途案。

(c) 案例 7. 运往非法的麻黄碱片转移用途和试图转移用途案

64. 作为若干出口国如印度对涉及麻黄碱交易合法性的常规调查的一部

分，麻管局帮助破获了若干运往非洲，包括利比里亚、尼日利亚和塞拉利昂

的麻黄碱片转移用途和企图转移用途案。虽然近年来，含有麻黄碱的药剂在

一些国家，特别是美国，被转用于非法制造甲基安非他明，但运往非洲的麻

黄碱很可能是为了作为兴奋剂使用。大部分查明的案例表明毒品贩运者使用

的是伪造的进口许可证。

3 ·经验教训

65. 以上对一些案例的审查显示，通过采取 B 节概述的最低限度的步骤已

成功查明了可疑的货运和试图转移用途活动。而且通过所有有关政府、出口

国、过境国和最终目的地国的共同合作，制止了转移用途的图谋。

66. 麻管局赞赏这种合作，通过这种合作破获了转移用途案，随后确定了所

使用的方法和路线。此外，麻管局还知道本报告第二章所示被破获的更多的

转移用途案。上述案例中所使用的转移用途方法适用于所有物质，与上文已

经介绍过的或在麻管局 1994 年报告 10 中已经提到的方法相同。

67. 所有这些案例都表明贩运者很快转向新的路线，利用那些管制系统薄弱

或缺乏管制系统的国家，转移用途从合法出口开始，然后途经第三国，以掩

盖最终目的地。贩运者使用伪造的单据、篡改货物标签并使用虚构的公司名

称来发送订单及安排支付。这些案例再次证实利用中间商和自由贸易区是贩

运者的惯用伎俩。

68. 各国政府所采取的行动尽管有限但是已经对非法药物制造产生了影

响。例如，就麻黄碱来说，由于采取了一致的国际行动使贩运者很难获得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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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制造甲基安非他明所需要的麻黄碱。美国当局指出，因此，贩运者将目

标对准伪麻黄碱而不是麻黄碱，作为非法制造甲基安非他明的前体。麻管局

最近得到的关于国际贸易的数据，而且更重要的是，可疑的订单也证实了这

种事态发展(见上文案例 1 ) 0

69. 已经查获的或被制止的运往西亚用于非法制造的醋酸西干的数量与该区

域的非法需求相比仍然很少。但是，除了麻管局已经知道的几个案例以外，

已经查明了新的转移用途路线。麻管局坚信已经采取的步骤，如果能够更经

常和更有系统，将能够使用于非法药物制造的醋酸厨货源短缺。

70. 从上述案例中所发现的薄弱环节可以看出各国政府需要采取具体的步

骤，建立必要的机制和标准的操作程序，以确保 B 节所述各个不同的前体

管制机构之间的合作。由于有关核实交易的答复必须及时，因此格外需要这

类合作。需要迅速答复强调进口国联系地址的重要性，没有这些地址，出口

国的主管当局无法直接与进口国的政府进行联系。

71. 这些案例表明除了直接联系以外，利用其他政府或有关国际机构现有的

资料的种种好处。最后，这些案例证实，与其他政府或麻管局交流被制止的

货物的信息的重要性，以便对付贩运者在出口订货被制止之后企图转向另一

个货源国的企图。

D. 为防止转移用途和更有效地控制前体

各国政府应采取的进一步行动

1·立法和行政机构

72. 只有各国政府建立起适当的管制立法基础和预防非法转用的工作机制

及有效的程序，各国政府才能采取上文 A 节所概述的防止非法转用的行动

及使 C 节描述的查明转用企图并制止货运的那些行动奏效。

73. 麻管局因此希望再次希望再次强调，仅仅加入 1988 年公约并不足以有

效地进行管制。谨提请所有该公约缔约国采取如上文 B 节提及的那些必要

的步骤，以便能够充分地遵守该公约的规定。麻管局关注地注意到，大多数

国家，特别是非洲、中美洲、加勒比、中欧和东欧及亚洲的国家，虽然已经

加入该公约，但仍未通过适当的立法。麻管局相信，在不远的将来将会实行

这样的立法，特别是在那些已知受到国内非法药物制造或者前体贩运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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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尤其如此。在南美洲，虽然大多数国家已经通过了相关的立法，但许多

国家还没有充分实施现有的管制。无论建立起立法与否，要想使前体管制充

分奏效，所有国家政府都应建立机制以便可查明可疑的交易、非法转用及企

图非法转用案件。

74. 在这方面，麻管局忆及经社理事会根据麻委会的建议通过了 1995 年 7

月 24 日关于第 1995/20 号决议，加强国际合作防止 1988 年公约表一所列用

于非法制造兴奋剂和其他精神药物的物质被转移用途。麻管局赞赏地注意

到，该决议充分考虑到了它就各国政府为保证管制能够有效地防止前体转移

用途而应采取的具体行动的建议。

75. 该决议论及了下述若干具体问题:

(a) 出口前通知

76. 麻管局在其 1994 年关于第 12 条执行情况的报告中，要求各进口国政府

援引 1988 年公约第 12 条第 10(a)款，以便得到物质任何货运的事先通知。

与此同时，麻管局还要求各出口国政府向进口国提供此类出口前通知，即使

进口国还没有正式援引该规定。同样，经社理事会第 1995/20 号决议也敦促

各国政府采取这样的行动。同时还建议各国政府，正如一些国家已经作的那

样，可要求得到类似的表二物质的出口前通知。麻管局将帮助提醒其他国家

注意这些要求。

(b) 核实交易的合法性

77. 麻管局在其 1994 年报告中强调进口国和出口国核实交易的合法性并为

彼此提供必要的反馈的性要性。

78. 经社理事会在其第 1995/20 号决议中还要求"进口国政府应在收到出口

国任何形式的出口前通知后，应由管制当局与执法当局合作调查交易的合法

性并在麻管局的可能协助下将此情况转告出口国

政府同时对有疑问的案件进行自己的调查，并向麻管局、国际组织及酌情向

有关政府了解情况和征求意见，因为它们可能提供确定嫌疑的更多情况"。

79. 正如该决议中所建议的，麻管局虽然其资源有限，但随时准备通过其秘

书处经常帮助这些政府。当然这将需要适当地增加资源，可迄今一址未能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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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资源。

(c) 制止货运和控制下交付

80. 经社理事会在其第 1995/20 号决议中要求"各国政府在有足够证据证明

一种物质可能被转入非法渠道的情况下停止货运或在情况需要时，进行合

作，在特殊情况下对有嫌疑的货运安排控制交付" (另见上文 C 节的个案

样情和特别是第 201 段)。

(d) 中间商

81. 本报告谈及的转移用途案例表明了中间商在转移用途企图中的作用。经

社理事会在其第 1995/20 号决议还敦促"各国政府，鉴于某些中间商在转移

1988 年公约表一物质方面所起的特殊作用，作为紧急事项对中间商处理此

种物质提高警惕，并使他们遵从许可证制度或者遵从其它必要的有效管制措

施'\麻管局在与欧洲理事会蓬皮杜小组协商之后，于 1995 年 5 月召开了

一个专家会议，以审评从事前体和精神药物交易的中间商的问题，并考虑有

效管制中间商活动的具体措施。

82. 该会议的结论和建议再次强调了第 1995120 号决议所载的进行有效化

学品管制的某些一般性前提条件。关于前体和精神药物一般管制问题的建议

转载于麻管局的 1995 年主要报告。 11 这些建议立足于如下原则:任何进一

步行动建议均不应妨碍合法贸易。管制中间商的主要建议可概述如下。

(a) 各国政府应对中间商适用如对处理或使用前体的其他经营人适用

的同样的管制要求。特别是，应使中间商遵守注册或许可证要求，应酌情要

求他们保持适当的记录，如果被发现帮助非法转用，应受到管制和刑事制

裁。

(b) 申请出口许可证应说明与涉及前体的特定交易有关的任何中间商

和发货货主，并应具体说明货运的最后目的地。

(e) 自由港和自由区

83. 本报告所评述的转移用途的案例经常涉及通过自由港和自由贸易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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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运。 1988 年公约第 18 条规定，缔约国应在自由贸易区和自由港采取严厉

程度不低于在其领土其他部分采取的措施严厉程度的措施。此外，经社理事

会在其第 1995/20 号决议中还敦促"各国政府确保进入或离开自由港、自由

区和保税仓库的货运，应受到必要的管制以防止转移

(f) 向麻管局提供信息

84. 麻管局欢迎由麻委会采取并由经社理事会批准的措施，即要求各国政府

向麻管局提供监测前体流动所需的数据。经社理事会在其第 1995/20 号决议

中敦促"各国政府在遵守有关保密和数据保护的国家立法的规定的情况下，

根据麻管局的要求，并以其所规定的方式和形式定期向麻管局通报它们进

口、出口转动的 1988 年公约表一的物质的数量，并鼓励它们估计每年合法

需求量'\麻管局已经修改了发给各国政府的调查表，以便利此类数据的提

供，并且将与发生前体交易的主要国家当局进行直接接触。

(g) 向秘书长提供关于制造商的信息

85. 在这方面，经社理事会在其第 1995/20 号决议中要求"所有国家政府在

遵守有关保密和数据保护的国家立法的规定的情况下，向秘书长提供其国内

生产 1988 年公约表一物质的制造商的名称和地址

已经开始提供此类信息，并且希望其他国家很快也能够这样做。

(助兴奋剂会议

86. 麻管局进一步欢迎经社理事会在第 1995/20 号决议中提出的倡议，该决

议请秘书长在禁毒署执行主任的协助下与麻管局协商，于 1995 年和 1996

年召开有关国家政府主管和执法当局的专家会议，以便讨论对策来对付精神

药物特别是兴奋剂的非法制造和贩运，以及其前体的非法使用。麻管局也提

出一项类似的要求:对兴奋剂以及兴奋剂前体在毒品的非法制造和贩运中的

使用进行深入研究。

87. 在起草本报告时，定于 1996 年 2 月召开的第一次专家会议尚未召开。

麻管局非常高兴地注意到该会议的准备及研究工作现在进展顺利，并期待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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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的工作产生具体的结果。

2·特殊问题

(a) 主管当局间的合作

88. 如第一章 B 和 C 节所述，在试图接触各国政府以核查交易的合法性，

或者在发送出口前通知中所获得的经验再一次清楚地显示通过麻管局与其

他国家政府交流关于主管当局的细节的重要性。许多国家，特别是非洲、美

洲和大洋洲国家，还没有确定负责实施第 12 条的主管当局。

89. 即使在已确定主管当局并已报告开始实施管制措施的某些国家中，现在

看起来仍缺少适当的工作机制，以便回答对这些国家出口的合法性问题的询

问。出口国仍在向麻管局反映，它们在获得有些政府的答复方面经常碰到问

题，甚至在几经提醒之后仍得不到答复。所有政府，特别是与之打交道经常

遇到困难的那些政府，如哥伦比亚、危地马拉和墨西哥，以及许多非洲国家，

应当确保建立必要的制度以迅速作出反应。

90. 随着工作机制在西欧发展起来，一些国家，特别是比利时，已经使用欧

洲联盟的 seE盯通信系统，以提醒它们欧洲的伙伴和麻管局获得前体的可

疑企图。麻管局鼓励欧洲联盟所有国家都采取此种做法，以保证在一个国家

无法获得化学品的贩运者在另一个国家也无法得逞。出于同样的原因，麻管

局要求欧洲委员会与该地区之外的各国政府交流此类信息，如果必要的话可

通过麻管局。

(b) 立法管制

(一) 国内分销

91. 尽管一些国家已经采取了一些具体加强管制的步骤，但是这些管制中也

许仍存在弱点。麻管局关注地注意到，在一些国家中，仍需对制造和国内分

销进一步加以管制，以防止化学品在国内被转移用途。

92. 鉴于东亚甲基苯丙胶的问题，中国当局近年来已经采取了一些积极的步

骤，以加强特别是对麻黄碱的管制，特别是该物质的出口。尽管如此，麻管

20



局仍要求中国政府特别考虑怎样才能进一步加强对麻黄碱的制造和国内分

销，麻黄碱被转用于该国和其他地方的甲基苯丙胶的非法制造和被走私到缅

甸用于非法制造海洛因的醋酸厨的非法制造。

93. 尽管其它一些国家化学品管制活动取得了一些重大成功，但可能也存在

类似的问题。如在哥伦比亚，据报告，用于非法制造可卡因的很多化学品是

从国内分销中被非法转用的。因此要求哥伦比亚政府在审查其现有管制时，

应注重该问题。在这方面，哥伦比亚、玻利维亚、秘鲁和邻近的化学品出口

国政府，也可以考虑如何进一步加强执法努力，以防止由于国内非法转用而

导致的广泛走私活动。

94. 麻管局相信，所有有关国家政府将能采取上述的步骤，以加强国家和区

域各级前体管制。

仁) 国际贸易

95. 在跨国或区域的前体转移用途或转移企图方面，麻管局注意到，国家立

法并不总能保证对这种贸易的足够管制。麻管局特别关注的是，在西欧，涉

及管制前体国际贸易的欧洲经济共同体(欧经共同体)的规定主要着重于管

制此类物质出口于欧洲联盟之外的国家。如上文 C 节所指出，某些后来知

道已经或者拟被转用的前体的货运是通过西欧进行的。尽管欧经共同体的规

定对从本地区的出口已有充分的规定，麻管局仍与欧洲联盟的一些成员国有

同样的忧虑，即有效管制对该地区的进口可能是困难的。麻管局要求欧洲委

员会同欧盟成员国协商，考虑可采取什么步骤以确保对此类进口进行有效的

监测，并为此目的采取必要的行动。

96. 与此同时，麻管局也认识到，并不是所有欧洲联盟的主要出口国都已实

行了麻管局建议的机制和程序，以核查对欧洲联盟以外国家的出口的合法

性，或提供常规的出口前通知。因此麻管局要求欧洲委员会立即采取行动，

以鼓励各成员国建立此种制度，并协调其在国家一级的执行。

(c) 过境货物

97. 如本报告第一章 B 和 C 节所暗示，实际管制制度可在所有国家和地区

实行。任何政府都不应把贸易额大当作不建立有效管制制度的借口。一些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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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或地区的政府已经采取了一些具体的步骤，尽管进出口或过境货物量很

大，或由于使用自由贸易区和自由港而导致监测过境货物较为困难。例如，

自从麻管局公布其 1994 年关于第 12 条执行情况的报告以来，香港已经通过

了管制 1988 年公约表一和表二物质的一项新法律，并正在应用执行 1996

年将充分生效的该立法所需的管制机制。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政府鉴于跨越其

国境的前体转移和转移企图，已经颁布了一项新的行政规定，要求对所有表

列物质进出口都必须有单项进口和出口证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还要求

1988 年公约第 12 条第 10(a)款规定下的表一物质的出口前通知，并且已将

这一要求扩大到表二的物质。

98. 但是，麻管局仍然担心，前体跨境货运经过，从而可能被用作转移点的

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可能尚未实行充分的管制措施。考虑到通过这些国家

和地区转移的可能，它们应当作为紧急事项实行充分的管制措施。为帮助这

一做法，有关政府似应仔细研究面临同样管制问题的同一地理区域中其它政

府已经采取的加强管制制度的步骤，并考虑采取同样的预防非法转用的做

法。

E. 各国政府可采用的管制工具

1·评注和示范立法

(a) 坪注

99. 麻管局欢迎禁毒署根据经社理事会 1993 年 7 月 27 日第 1993/42 号决议

要求编写关于 1988 年公约的评注。这一评注为该公约所有的实质性规定提

供了一份详尽的解释，并补充了关于 1961 年《麻醉品单一公约» 12 和 1971

年《精神药物公约» 13 已有的解释。

100. 但是，新评注与对 1961 年和 1971 年公约发表的评注有显著的不同，

特别有关前体管制方面，新评注为将 1988 年公约第 12 条的规定转化成各国

政府为防止转用而应采取的实际步骤提供了指导。麻管局认为，对于那些如

本报告其他地方所说的那样，需要制定新的或者加强已有的管制措施以确保

充分满足 1988 年公约要求的政府来说，这一做法将特别有价值。

101. 为把这一建议同其适当的背景联系起来，该评注还力求概述有效管制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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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原则及前提，以及此种管制的基本立法要求。还特别提供了关于第 12

条的总的背景情况，解释了前体管制的起源及其发展，并概括介绍了受管制

物质的各种类型。

(b) 示范立法

102. 麻管局了解到禁毒署根据经社理事会 1992 年 7 月 30 日第 1992/29 号决

议起草了示范立法，以便管制用于非法制造麻醉药物和精神物质的前体、材

料和设备的情况。

103. 麻管局欢迎这一事态发展，因为新的示范立法提供了一个全面的框架，

在这个框架内将可能开发已知对于有效管制前体至为重要的工作体系。结合

上述这一新的评注，这一示范立法应证明对于那些尚待建立化学品管制立法

框架或者希望加强这一领域现有立法的政府来说是不可或缺的。这些政府应

当仔细研究这一示范立法，并酌情考虑修正其现有法律，以将示范立法中所

包括的规定包含进去。

2 ·按照 1988 年公约第 12 条指定的主管当局名录

104. 正如本报告第一章 B 节所指出，直接接触是查明并制止可疑交易的最

便捷的方法。为此目的，指定进口国的主管当局，提供其详细地址是至关重

要的。根据上文 A 节的建议，出口国提供出口前通知也需要上述资料。为

便利此类接触，麻管局现持有一份名录，上面列有主管行政和执法当局的名

称、地址、电话和传真号码。

105. 为此目的，按照秘书长根据理事会第 1992/29 号决议的要求向各国政府

发出的 3 份通知中的要求，各国政府应当作为一项紧急事项，确定其主管当

局及其在实施第 12 条中各自的作用，并将此资料与联络地址一并提供给麻

管局。

106. 截至 1995 年 10 月 1 日，世界总数 213 个国家和地区中的 115 个国家

和 5 个地区，即 56%，已经提供了要求的上述资料。此外，欧洲共同体委

员会已明确由它负责立法事务及欧洲联盟各成员国之间的协调。最新资料将

载入载有按照 1988 年公约第 12 条指定的主管当局名录的 1995 年期出版物

中。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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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下文载有按区域划分，指定了负责实施第 12 条的主管当局的国家和地

区的表特别表明，非洲和大洋洲许多国家政府尚未指定这些主管当局。

关于主管当局的政府答复筒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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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人们发现，主管当局名录特别有助于出口国通过与进口国直接接触来核

实向其它国家的出口是否出于合法目的。因此麻管局关切地注意到，有一些

出口国在试图接触进口国当局的过程中碰到了一些困难。请各国政府注意，

应将主管当局地址的任何变化通知麻管局以确保该名录能够充分地发挥其

作用。

109. 在这方面，麻管局赞赏地注意到，一些出口国，特别是比利时，正在根

据通过它们的接触而获得的资料提交通知或对名录的增补。麻管局请所有出

口国通告它们的联系地址。

110. 为提醒各出口国联系地址的可能变化，麻管局正在作出一些安排，以定

期为它们提供主管当局的最新名录。凡需要该名录经常更正资料的各国政府

可与麻管局联系。另外还计划将有关国家主管当局的出版物纳入禁毒署的外

部数据库，各政府可通过可靠的电子途径直接使用该数据库。

3 ·各国政府对用于非法制造麻醉药品和

精神药物的物质采取的管制措施手册

111. 根据上文 B 节所建议，各国政府应采取的行动要求各国政府彼此交流

对表一和表二中物质采取的管制措施详情。麻管局因此关注地注意到，仍有

许多国家尚未通告其国家采用的一些具体措施，因为许多国家政府尚未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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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管制前体流动的措施。麻管局再一次呼吁所有国家政府建立此类管制，并

且一旦建立起来之后，提供所要求的资料，以便根据经社理事会第 1992/29

号决议的要求发行一份详尽的管制措施手册。

112. 为帮助各国政府核查前体交易的合法性，麻管局在附件一的表 4 至表 8

中总结了其现有的管制措施资料。这些表的导言对其内容及其使用方法作了

解释。

113. 请各国政府核对上述表中所列资料，以确保其正确地反映其领土的现

状，并将任何必要的更正通知麻管局。

114. 鉴于对表中数据不断更新，或者需要比本报告公布的更详细的资料，所

以，如果各国政府对于其它国家政府的管制措施有任何具体的询问问题的

话，请同麻管局联系。

115. 除各国政府实施的管制措施的详情之外，麻管局还开始收集主管当局为

前体进口出具的真实进口证明的副本。请各国政府与麻管局联系，以将它们

收到的批准副本与麻管局的样本进行对照。对涉及表列物质的进口要求出具

进口证明的政府也请将此种证明的作准副本提供给麻管局。

4. 各国家当局用于防止前体和

基本化学品转移用途的准则

116. 国家当局防止前体和基本化学品转移用途使用准则已经禁毒署转呈各

国政府。其目的是提供有关批准前体进口或出口应遵循程序方面的准则和建

议，其内容较为全面，对于国家管制制度不同的国家都会有用。因此，这些

准则在概述除了上文 B 节所载的建议以外的拟采取的措施方面会特别有

用。经社理事会在其 1993 年 7 月 27 日第 1993/40 号决议中敦促各国政府充

分考虑并酌情使用这些准则。

117. 因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政府在监测国际前体交易方面正获得实际的经

验，所以请它们根据其经验向麻管局提供它们对于以上准则的看法，特别是

它们是否觉得这些准则有用，以便再版时可对内容加以修改。

S. 国际数据库及信息交流

118. 需要建立综合性的国际数据库，以根据载于上文 B 节的建议等帮助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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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政府考虑受管制化学品的出口或进口许可证申请及调查可疑的交易。因此

请各国政府利用现有的国际前体数据库这一网络。

119. 已经提到麻管局前体管制数据库中有一部分资料现已供各国政府使

用，如国家主管当局名录。另有计划将麻管局内部数据库的一些增补内容变

成外部数据库的一部分，以供各国政府通过可靠的电子途径来直接使用。通

过电子方式可直接获取的数据包括所有前体的化学名称，化学文摘社登录号

和协调系统代号，以便于识别。

120. 在必要并可行的情况下，麻管局随时准备帮助获取其它政府或国际和区

域组织数据库的掌握的其他信息，通过这种方式，麻管局将利用已建立起的

直接电子通信联系，在国际数据库网络中同时与各国政府之间，充分发挥其

应有的信息交流"枢纽"的作用。正如上文 B 节所述，这种直接的联系对

于核查交易的合法性会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121. 作为制定信息交流工作安排努力的一部分，麻管局将与刑警组织和世界

海关组织一道继续努力，以确定各单独组织现掌握的前体数据库的范围和内

容，并在现有信息敏感性的基础上审评安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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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前体缉获和非法贩运数据及

非法药物制造趋势分析

122. 下列分析概述前体缉获和非法贩运的主要趋势及药物非法制造的趋

势。

123. 为帮助了解各种前体对非法制造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的重要性，附件四

载有一份目前列入 1988 年公约表一和表二的物质的全面清单及有关这些物

质在非法制造中的典型用途的提要。附件四还提供了可用来计算一定数量的

缉获前体可制造多少药物的资料。

124. 本报告载有各国政府根据 1988 年公约第 12 条规定提供的 1990 年至

1994 年五年期的缉获数据。附件一表 3 转载了这些数据。这些数据得到了

各政府和其他主管国际机构提供的较近期资料的补充。

A. 概述

1·缉获数据和阻截货运资料

125. 正如本报告在其他地方所指出，报告 1994 年缉获 1988 年公约表一和

表二所列物质的国家数目明显低于报告 1993 年缉获这些物质的国家数目。

然而，从报告看，缉获的情况涉及所有前体，除了非法制造迷幻剂(麦角新

碱。麦角胶和麦角耽)使用的那些前体之外。此缉获数据突出说明了用于将

吗啡加工成海洛因的醋酸断的重要性和广泛使用酸和溶剂非法制造可卡因

和海洛因的情况。数据还表明了非法制造精神药物，诸如安非他明、甲安非

他明和"迷魂药"药物(如， 3，4-亚甲二氧基安非他明和 3，4.亚甲二氧基甲

基安非他明)对前体的非法需求的情况。

126. 由于对麻黄碱(一种表一所列物质，可用于制造甲安非他明兴奋剂的前

体)的管制更加严格，以及仍能成功地查明挪用此种物质的企图，使得 1994

年报告缉获这种物质的国家数目多于 1993 年。还可看出， 自 1990 年以来，

全球范围报告的麻黄碱缉获总数量不断增加。 但是，尽管致幻安非他明

(3，4·亚甲二氧基安非他明， 3，4-亚甲二氧基甲基安非他明和有关药物)的

滥用在继续，甚至扩大，特别是在西欧，但仍未大量报告缉获这些物质前体

(如，异黄棒脑， 3，4-亚甲二氧苯基-2-丙酣、胡椒醒和黄棒脑，均属表一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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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物质)的情况。

127. 目前在国际市场上可轻易地取得非法制造的甲喳酬，但报告缉获其前体

N-乙耽邻氨基苯酸(表一)和邻氨苯甲酸(表二)的情况却较少。德国、联

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是仅有的报告此类缉获的国家。南亚或东非或南部非

洲还没有报告过任何有关缉获情况，而那里目前或过去一直在非法制造这种

毒品。

128. 或许还可对有关表二物质的缉获趋势提出某些总的看法。例如，全球各

地缉获的醋酸厨总量显示 1989年以来普遍增长， 1989年麻管局首次着手收

集这类缉获的全面数据。对比之下，经报告的丙酣、乙隧和甲基·乙基酬各

类溶剂的缉获量，特别是在南美洲的缉获数量确有所降低。后者的情况或可

反映出，由于安第斯区域在管理和执法上的成功，使得用溶剂非法制造可卡

因方式在不断变化。非法可卡因样品的化学分析显示，目前提炼可卡因时，越

来越多地使用不同的溶剂(例如，甲基异丁嗣、异丙醇和醋酸乙醋)作为替代品。

129. 类似的情况还有，近三年来拉丁美洲国家报告缉获盐酸和硫酸的情况有

所减少。该情况，结合当前表中所列溶剂的缉获数量也减少的事实，或可支

持某些报告的看法，即可卡因的非法制造者，出于应付更加严格的化学品管

制的需要，已设法改变了其加工方法以便降低所需关键化学品用量。

130. 与 1993 年的情况有所不同的是，当时只有德国和美利坚合众国的报告

述及某些 1988 年公约表一和表二物质由于行迹可疑被阻止、暂停或自动取

消出口，而 1994 年，受到这类案件牵累的国家和前体的品种有所增加。麻

管局注意到下列主要制造、出口和转运国主管当局采取行动阻止了一些货

运:比利时、捷克共和国、德国、印度、瑞士、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联合王国和美国。

131. 因涉及用于非法制造可卡因的一些化学品，曾有出口商主动取消了分别

从美国运往秘鲁和哥伦比亚的大宗丙嗣和甲基·乙基蹦货运，一批由比利时

运往秘鲁的甲基·乙基酬货运被扣留。另外，一批由比利时运往巴拿马的硫

酸可疑货运也被扣留。

132. 若干批醋酸厨可疑货运被制止。如已经指出的那样，重大案件包括由中

国经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和阿富汗运往巴基斯坦(见第

53 和 54 段) ，由比利时和德国运往土库曼斯坦(见第 57 和 58 段)以及由

美国运往委内瑞拉的醋酸厨货运。

133. 麻管局所知悉的所有其他被拦截货运事件(共 33 起)均涉及表一所列

物质，特别是麻黄碱和伪麻黄碱( 27 起)。大部分麻黄碱和伪麻黄碱货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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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运往危地马拉或墨西哥的路中受扣截的，据信，在危地马拉或墨西哥，

这些物质系供非法制造甲安非他明所用，或是被走私到美国。其他案件则涉

及制止或主动取消制造以下药物的前体的货运:安非他明(例如，由比利时

出口 1-苯基-2-丙嗣至约旦和乌克兰，以及撤销一些由比利时出口至非洲的

该物质订货单)、 3，4·亚甲二氧基安非他明、 3，4·亚甲二氧基甲基安非他明

和与此有关的药物(由比利时运往波兰和异黄棒脑货运，由捷克共和国运往

尼日利亚的 3，4-亚甲基二氧苯基-2-丙阔的货运) ，和迷幻剂(由捷克共和国

运往俄罗斯联邦的麦角新碱)。

2·前体非法贩运和非法药物制造趋势

134. 1995 年查明了前体贩运和非法药物制造的两个主要趋势。这些均是由
于各国政府对防止转移用途更加提高了警惕，以及更加广泛采纳 1994 年麻

管局报告就执行公约第 12 条提出的建议的结果。

135. 首先，不难发现，某些物色前体用于非法制造药物的贩毒者不再把加强

管制的那些国家作为取得前体的来源地。与此同时，由于特别是过境国加强

了管制，贩毒者很快地作了调整，把路线转移到管制尚未起到充分有效作用

的国家。因此，很明显，所有国家政府，要想避免成为贩毒者的目标，都应

当对现行管制措施重新进行审查，需要时，应采取加强管制措施的必要步骤。

136. 其次，某些贩毒者已迅速地对加强管制作出了反应，用较不受注意的

前体作为替代品。例如，特别是根据从 1994 年麻管局报告提到的一系列将

大批麻黄碱转移用途与企图转移用途看来，一些贩毒集团似乎已转而求助于

可同样适用于非法制造甲安非他明的伪麻黄碱。

137. 这些趋势遍及世界所有区域，不论其是否受到可卡因、海洛因或甲安非

他明之类的精神药物非法制造的影响。

138. 在可卡因的非法制造方面，据认为，玻利维亚和秘鲁生产的大部分古柯

叶和可卡因碱均是在哥伦比亚被加工为盐酸古柯碱的。然而，尽管哥伦比亚

为铲除非法种植作物作了一定努力，据报告，在本地贩毒集团的控制下，哥

伦比亚的古柯叶产量仍在增加，其意图可能是为减少对进口可卡因原料的依

赖。据报，玻利维亚和秘鲁的古柯糊和盐酸古柯碱的加工量已有所增加，这

或许是哥伦比亚对原料需求减少的一种反映。

139. 可卡因非法制造者继续从不同的来源取得所需之化学品;据了解，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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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欧洲和北美洲已发生将化学品转入非法渠道的情况。然而根据不断收到

的报告，目前有越来越多的化学品由毗邻国家转运或走私至提炼可卡因的区

域。因此，麻管局对许多南美洲国家缺少对国内化学品经销进行有效管制的

必要立法和行政制度表示关注。

140. 关于海洛因非法制造，关键化学品继续由印度走私至巴基斯坦或经巴基

斯坦和可能从中国走私至阿富汗。有人还怀疑，当前有大量的化学品正通过

或从波斯湾国家和独联体中亚国家被转移用途或走私贩运。 1995 年期间，

基于各国政府之间和各国政府与麻管局之间的更密切合作，首次直接证实了

醋酸厨通过某些上述国家转入非法渠道的情况。另外，据认为，贩运者逆向

采取从西南亚贩运海洛因利用的所谓"巴尔干"路线，将非法制造海洛因

用的化学品从欧洲贩运至土耳其或运经土耳其。

141. 在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缅甸和泰国之间的边界地区，鸦片的非法生产

继续不断增加，有关在缅甸等非法海洛因制造量增加的报告就反映了这一趋

势。据了解，中国是该区域非法使用的前体的主要来源国。虽然据报在缅甸

缉获了源于印度的醋酸哥。

142. 安非他明在欧洲，与甲安非他明在北美洲和东亚的大量非法制造和滥用

均在继续发展。与"迷魂"药同类的致幻安非他明。，4-亚甲二氧基安非他明、

3，4-亚甲二氧基甲基安非他明和化学性质相近的物质)的非法制造在不断扩

大与多样化，因为街头市场所供应的药物品种又增加了若干新的衍生物。因

此，非法制造对前体的需求也可能增加。此一多样化发展趋势是制造这类药

品的"配方"经收集、发行和广泛流传所造成的结果。在欧洲，这类药品特

别受欢迎，非法制药厂曾为人发现同盹也有许多与前体有关的缉获事件的报告，

143. 麻管局促请各国政府继续提高警惕，努力发现涉及前体的可疑交易。过

去，对麻黄碱和伪麻黄碱的作法反映提高警惕颇具成效。通过与一些制造国

(如中国、捷克共和国、德国和印度)、过境国(比利时、危地马拉、瑞士、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目的地国(墨西哥、美国)在调查方面进行的密切合

作， 已在勾画上述两种前体某些被非法转用路线方面取得了成果。 自 1994

年 9 月以来，一年内经报告的麻黄碱和伪麻黄碱缉获或阻截总量共达 95 吨。

可够制造约 65 吨甲安非他明(相当于多达 60 亿街头剂量)。

144. 就其他的主要精神药物而言，属催眠和镇静药物的甲喳酣继续在印度大

量非法制造。此种非法制造的药物除供本地消费之外，也是非洲据报滥用的

甲喳酬的主要来源。甲喳酣药片( "复方安眠酬" )是直接或经过海湾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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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走私到东非或南部非洲的。虽然目前麻管局没有关于非洲非法制造甲喳酣

的直接证据，但未经证实的报导认为确有这种制造发生。

145. 最后， 1995 年期间，若干政府的报告指出，其境内的迷幻剂数量有所

增加。虽然目前对迷幻剂的来源和其非法制造所需的前体的细节还仍然不大

清楚，但相信该药物多数是在美国非法制造的。正如麻管局 1994 年关于公

约第 12 条执行情况的报告所指出尽管只有较少的几个国家合法生产迷幻剂

前体，但是几乎没有关于其合法流动的资料。考虑到迷幻剂在世界各地的流

行日益增加，特别是在那些过去不曾广泛滥用的国家，和鉴于报告的迷幻剂

非法制造所必需的前体缉获量相对很少，这种缺少背景资料的情况便令人感

到关切。麻管局计划系统地注重审查迷幻剂前体交易以更好地了解有关前

体的合法贸易状况。

B. 区域分析

1·非洲

146. 只有乌干达提出了有关 1994 年缉获前体的报告。乌干达当局认为缉获

的化学品(伪麻黄碱、盐酸和硫酸)系供非法制造甲安非他明和甲喽嗣所用。

147. 正如麻管局以前所指出，缺少有关非洲缉获和贩运前体的任何全面数

据，不应理解为意味着非洲大陆没有成为非法转用前体的据点的可能性，或

没有成为非法转用前体的过境区域的可能性。该区域曾经与若干涉嫌改变用

途的案件有过牵连。除此之外，运往西非国家的麻黄碱数次遭缉获或拦截的

事件已引起了麻管局的注意(见第 64 段)。那些事件所涉及的麻黄碱可能

被用作兴奋剂，而不是被用于非法制造甲安非他明等。

148. 该区域甲喳酬的滥用甚是广泛。刑警组织曾报告说，此种滥用和相应的

贩运可能进一步增加，近年来在若干东非和南部非洲国家均有尝试建立非法

制造甲喳蹦的制药厂的情况。这些尝试明确地提醒我们，必须密切地对关键

前体〈醋酸膏、 N- 乙耽邻氨基苯酸和邻氨苯甲酸)的合法贸易进行严格监测。

2·美洲

149. 1994 年墨西哥与美国为该区域仅有的报告缉获表一物质的国家。像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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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一样，美国所报告的案件大多涉及安非他明、甲安非他明、 3，4·亚甲二氧

基安非他明、 3，4-亚甲二氧基甲基安非他明和有关药品的前体的缉获。墨西

哥所报告的缉获则仅涉及麻黄碱(供非法制造甲安非他明用)。美国仍在积

极拦截主要是运往南美洲国家的可疑化学品。

150. 美国当局所提供的资料显示，与前几年相比，该国 1994 年的非法药品

制造活动有所增加。查获的 85%以上的非法制药厂均系为制造甲安非他明

而建立的。其中， 85%使用麻黄碱为前体。查获的其他制药厂包括制造甲

卡西酣( "ephedrone" )、苯环利定、安非他明和3，4·亚甲二氧基甲基安

非他明的制药厂(按查获的每类制药厂的数目顺序排列)。

151. 作为无医生处方出售的制剂或通过邮寄获得的含麻黄碱药片在美国已

被用作非法制造甲安非他明和甲卡西酬的一种主要原料来源。麻管局相信，

充分执行 1994 年生效的立法以进一步加强该国麻黄碱的进一步管制将会有

效地防止此种国内非法转用。

152. 1994 年至 1995 年期间，美国当局麻管局和一些国家政府密切合作以查

明在北美洲用于非法制造甲安非他明的麻黄碱的来源，最近，则调查伪麻黄

碱的来源。调查着眼于大量托运至墨西哥空头公司或冒名公司的这两种前体

的非法转移与试图非法转移情况。这些调查使得在限制贩毒者取得麻黄碱和

伪麻黄碱的供应方面取得了重大成果。

153. 在墨西哥贩毒者参与上述活动方面， 1994 年墨西哥当局报告共缉获

6，668 公斤麻黄碱，比 1993 年所报告的缉获量增加近 50%0 1995 年也缉获

了大量麻黄碱。对比之下，虽然据了解墨西哥是供非法加工可卡因使用的化

学品的过境国，并且在其国内也可取得供非法制造，海洛因使用的化学品，

然而墨西哥当局至今不曾提出过缉获这类化学品的报告。

154. 迄今没有任何中美洲或加勒比国家报告过有关 1994 年的缉获数据。相

信该分区域的化学品管制问题主要与供非法制造可卡因使用的表二物质的

过境有关。然而根据该区域外界的报告，曾发生过化学品在通过该区域的一

些国家时被查获的事件，特别是在具有自由贸易区和自由港设施的国家。

155. 在南美洲，哥伦比亚的执法活动继续在预防某些化学品被转用于非法制

造可卡因方面取得了成果。 1995 年初，该国缉获了将近 200 吨化学品，多

数为溶剂，足够提炼近 14 吨的可卡因。另一项成果是缉获了 3，000 吨碳酸

锅。这是一种未列入表内的物质，常用来从古柯叶中提炼可卡因，并且已置

于哥伦比亚国家立法管制之下。该次缉查行动是特别为限制哥伦比亚西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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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品非法贩运而拟定的执法行动的一部分。自该国当局审查了进口单据之后

便对有关公司加以注意，并且从来源国波兰便跟踪该碳酸纳货运。据报告，

大多数为哥伦比亚非法可卡因交易所利用的化学品均是以合法方式进口，然

后通过一般商业分销渠道转移用途的。麻管局因此请哥伦比亚政府在管制这

类物质国内流动方面保持警惕，必要时，加强其行政和执法当局的管制能力。

156. 报告的表二所列物质的缉获以及关于缉获可卡因非法加工点的情况提

供了某些证据，表明玻利维亚和秘鲁的贩毒者为了直接与哥伦比亚的对手竞

争，已扩大展开活动。据报，扩大的活动现在包括，在古柯种植地附近非法

生产盐酸古柯碱，以及惯常进行的加工古柯糊和可卡因碱活动。与整个区域

的总趋势不同的是，玻利维亚和秘鲁境内缉获的供加工可卡因使用的化学品

数量，特别是盐酸与硫酸已有所增加。

157. 在厄瓜多尔，从报告的缉获数据看，还没有证据表明厄瓜多尔与哥伦比

亚接壤的边境地带出现了非法可卡因提炼厂进一步蔓延的情况。委内瑞拉过

去曾受到麻管局的密切注意，认为是可能被利用非法加工可卡因的国家，但

该国至今未增提供过有关 1993 年或 1994 年的任何缉获数据。厄瓜多尔与委

内瑞拉以及安第斯区域之外的其他国家应当提高警惕，原因是其毗邻国家加

强管制和增加执法活动之后，可能导致本国非法药物制造增加。

158. 在安第斯区域婴粟的非法种植和与其相关的海洛因非法提炼方面，有关

国家不曾提出过涉及缉获可用来将吗啡加工成海洛因的醋酸即或其他乙耽

剂的报告。然而美国当局却报告拦截了大规模运往委内瑞拉的醋酸富于货运。

另外，虽然从麻管局所收到的缉获数据还看不出来，但却可认为在哥伦比亚

缉获的部分甲苯本是想用于该国非法制造海洛因的。最后，哥伦比亚当局曾

于 1994 年查获一个用来从鸦片提炼吗啡的小型地下制药厂。

3. 亚洲

159. 尽管东亚和东南亚已加强了化学品管制和提高执法能力防止前体转入

非法渠道的努力，但该区域仍继续在非法制造甲安非他明并广泛滥用。只有

日本与大韩民国提出了有关 1994 年缉获麻黄碱的报告。

160. 据认为，尽管中国加强了执法活动，并因此在缉获前体方面取得成果，

但该国仍旧是该分区域非法转用和贩运麻黄碱的主要来源地。据认为，中国

也是该分区域非法制造的甲安非他明的重要来源地。若干有关缉获据称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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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走私出境的麻黄碱的报告曾引起麻管局的注意。这些涉及向大韩民国、中

国台湾省和泰国等走私，旨在将此走私的物质用于甲安非他明非法制造，或

进一步再运往邻国。

161. 同时，还报告了若干据信来自中国的甲安非他明的缉获情况。 1995 年

初菲律宾所缉获的盐酸甲基苯丙胶"冰"， "Shabu"数量空前(91 公斤)。

根据刑警组织的报告，该毒品自中国取得，然后经香港走私至菲律宾。香港

当局也曾报告缉获了来自中国的甲安非他明，该毒品是在进入香港时和在一

个 1994 年关闭的"冰"加工点缉获的。据认为，经该制药厂净化的不纯甲

安非他明是在广东省非法制造的。

162. 1994 年曾在菲律宾破获一个小型的甲安非他明加工点，根据未经证实

的报告，这些供当地消费的甲安非他明原是在泰国非法制造的。至于用于加

工的前体的来源尚不得而知。

163. 醋酸厨系中国当局缉获的大宗化学品之一。这种化学品是预定供在缅甸

非法制造海洛因用的。近年来这类制造颇有大幅增长的迹象，其非法制药厂

设在边境地区的婴粟种植区。另有些报告提及在泰国发现一些小规模的海洛

因加工厂。据报告，在边境地区随时可得到非法提炼海洛因用的化学品，尽

管在那里不存在对这些化学品的合法需要。

164. 根据缅甸当局的报告，曾缉获源于中国和印度的醋酸西干。尽管没有报告

过 1993 年缉获源自印度的醋酸哥，但报告过其他年份(从 1989 年至 1992

年和 1994 年)的此种缉获情况，报告过在缅甸与泰国缉获乙隧的案件，但

该化学品的来源不明。一些报告指出，缅甸的贩毒者目前参与非法制造安非

他明和海洛因。还没有报告过在该国缉获到有关前体。

165. 有关南亚和西南亚非法药物制造规模的资料与缉获数据显示，目前仍可

轻易取得关键的前体。印度醋酸哥的年产量约在 4 万吨左右，据怀疑，其中

一部分被转移和走私到巴基斯坦供非法制造海洛因用。自 1991 年印度当局

开始提供数据以来，报告所缉获的醋酸黯数量在不断增加(从 1991 年的 1

吨增加到 1994 年的近 50 吨 )0 巴基斯坦也已具备成功拦截醋酸断的能力。

例如， 1995 年初，巴基斯坦当局为打击其西北部的海洛因非法制药厂曾展

开一项大规模行动，缉获了 3，700 公升醋酸厨。

166. 尽管取得了上述成果，同时尽管印度与巴基斯坦两国当局在边境接壤地

带经常缉获醋酸断，该分区域的海洛因非法制造仍在继续进行。因此麻管局

再次促请有关国家政府采取必要步骤加强其现行管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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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 如在本报告其他地方所述， 自麻管局发布其 1994 年报告以来发现了若

干过去不知道的可能用于非法转移醋酸厨的路线，拦截了若干批运往南亚和

西南亚的可疑货运。令人感兴趣地注意到，乌兹别克斯坦当局曾缉获数量甚

大的由吉尔吉斯斯坦运往阿富汗的醋酸。据怀疑，在阿富汗，这些醋酸可能

被加工成醋酸膏，用来将吗啡非法制造成海洛因。未经证实的报告认为，由

独立国家联合体中亚国家运至阿富汗的类似的前体货运可能经常出现。麻管

局在其 1994 年有关第 12 条执行情况的报告中曾指出，贩毒者可能把这些中

亚国家的某些国家视为前体的来源地或过境地。因此，有关政府应尽快采取

必要管制措施，以防止这类活动出现。

168. 土耳其是迄今提出有关 1994 年缉获数据报告的唯一其他亚洲国家，它

也是源自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非法鸦片、吗啡碱和海洛因的重要过境国和目

的地国。根据土耳其的报告，所缉获的醋酸厨、丙酣、乙隧、盐酸和硫酸均

系供非法制造海洛因用。

169. 在土耳其还发现过一些将吗啡碱加工为海洛因的地下制药厂，其多数设

在东部各省，伊斯坦布尔地区也有一些。相信用于加工过程的醋酸厨系由欧

洲，除其他途径以外特别是取道塞浦路斯、黎巴嫩、叙利亚或阿拉伯联合酋

长国运往土耳其的。据报告，自 1994 年 7 月至 1995 年 7 月，土耳其当局缉

获了共计 53 吨的醋酸厨走私未遂案件，这一数量足够制造 20 至 40 吨海洛

因。必须提及的是，尽管缉获的醋酸厨数量可观，但可能还不到该物质对土

耳其合法贸易的 4% (根据土耳其当局签发的醋酸断进口许可中所载的资

料)。根据土耳其当局的看法，该国至今没有发现醋酸黯非法转用情况，因

为对该物质的进口和国内分销进行了严格的管制。

170. 最后，、在印度的甲喳酣非法生产方面， 1994 年查获的非法甲喳酣药片

制造厂数量明显增加。执法当局曾摧毁七个制药厂并且没收了有关的前体、

最终产品和制药厂设备。在其中的一个制药厂没收了 3 吨甲喽酣片和近 20

吨的醋酸断。据认为" 1984 年甲喳酬的生产虽经印度禁止，但至今若干帮

仍在继续非法制造，因为管制系统普遍薄弱，而且制药业事权下放，规模也

很小。由于对管制化学品的重要性与作用的认识不断提高，印度政府为进一

步限制该国甲喳酣非法制造在已采取的对待醋酸断的措施的基础上，最近又

采取了对 N-乙耽邻氨基苯酸(生产甲喳酬的直接前体)的制造、贸易和出

口加以管制的措施。对此，麻管局表示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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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欧洲

171. 欧洲报告的数据继续反映了欧洲非法药物制造的规模与多样化情况。该

区域若干国家的报告均提到缉获表一和表二物质的事件。同样，特别是德国

和联合王国缉获的各种大量未列入表内的物质突出表明继续采用替代化学

品或采用不同前体满足不同配方的现况，特别是在非法制造安非他明和与安

非他明相关的药品(例如， 3，4-亚甲二氧基安非他明、 3，4·亚甲二氧基甲基

安非他明、苯乙胶衍生物等等)方面。

172. 鉴于有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非法药物制造遍及全区域，因此麻管局再

次因同该区域的许多国家加强了合作和许多国家提出了报告而受到鼓舞。三

个国家(芬兰、拉脱维亚和乌克兰)首次向麻管局报告了缉获情况。虽然如

此，由于有几个国家，包括丹麦、法国和西班牙，过去即知道存在着非法制

造药物活动，同时在几年以前也曾提出过有关前体缉获的报告，但 1993 年

和 1994 年却没见有任何缉获报告，麻管局对此表示关注。

173. 欧洲所缉获的表一物质涉及供非法制造下列药物使用的前体:安非他明

( 1-苯基-2-丙酬)、 3，4·亚甲二氧基安非他明、 3，4-亚甲二氧基甲基安非他

明和有关药物(异黄棒脑、胡椒醒和黄棒脑)，以及较少见的甲安非他明(麻

黄碱)。然而，正如以前所报告过的，缉获的不同前体量较小这一情况同非

法市场上广泛可得到与前体有关的药物产品这一情况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174. 刑警组织报告的一份在瑞典进行的关于欧洲非法制造情况的分析材料

显示，在越来越多的中欧和东欧国家(包括保加利亚、捷克共和国、匈牙利、

波兰和斯洛伐克)和某些西欧国家，如荷兰，出现了非法制造现象。非法制

造活动四处蔓延的情况必将导致制造安非他明所需的主要前体的贩运在上

述国家将会增加，如果目前还没有增加的话。 1994 年期间已在保加利亚、

匈牙利、荷兰和波兰查获了非法制药厂或报告了非法制造活动，而奥地利、

比利时、荷兰、波兰和联合王国均提出了关于缉获必要前体的报告。在一个

报告的案件中，在波兰缉获了据信源自乌克兰的 435 公升 1-苯基-2-丙酬。

175. 人们仍然认为， 3，4-亚甲二氧基安非他明、 3，4·亚甲二氧基甲基安非他

明与有关药物的非法制造主要发生在荷兰。然而，奥地利、德国和联合王国

均提出了有关缉获 3，4·亚甲二氧基安非他明类药物前体的报告。 1994 年曾

在比利时发现了装在集装箱内、看来是打算运往肯尼亚用于非法制造此种药

物的制药厂设备。在荷兰也曾查获一个制造 3，4·亚甲二氧基甲基安非他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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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非法制药厂。据刑警组织报告，该制药厂具有每日生产 1 ，200 万药片的

能力。据估计，这一生产水平每日需要近 1 ，500 公升的 3，4·亚甲二氧基苯基

-2-丙酣以满足对前体的需求。在另一案例中，在捷克共和国捣毁了两个相

联的制造 3，4-亚甲二氧基甲基安非他明的制药厂。

176. 瑞典当局曾报告，在瑞典国内市场缉获的非法安非他明的一些样品中发

现有芬太尼，这是一种合成类鸦片活性肤，效力强过吗啡数百倍。有人认为

这种芬太尼可能来自波兰的某个非法渠道。另有一些报告则认为，芬太尼或

其他有关的精神药物(如甲基芬大尼)可能是在俄罗斯联邦或独联体其他成

员国非法制造的。

177. 根据有关缉获表二物质的报告，特别是丙酣溶剂、乙隧、甲基·乙基酣

和甲苯，以及盐酸与硫酸的缉获，突出说明这些物质已广泛地用于净化非法

制造的半成品和用于提炼药物盐。

S. 大洋洲

178. 据了解，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均曾发现安非他明和甲安非他明的小规模非

法制造情况。据报告，这些制造所使用的前体多数是由欧洲或美国进口的。

由可待因非法制造的海洛因俗称" homebake" ，仍旧是新西兰最广泛滥用

的鸦片。可待因的原始材料一般取自无需凭处方取得的药剂。大洋洲至今没

有任何国家提出过有关 1994 年缉获毒品的数据。澳大利亚是该区域唯一曾

向麻管局提出报告的国家。该国缉获的表一物质中有麻黄碱、 1-苯基-2-丙

蹦和伪麻黄碱。

C. 对非表列物质缉获情况的分析

1·概述

179. 据报告， 1989 年至 1995 年 11 月 1 日之间共有 200 种以上的未列入表

一、表二的物质被缉获，缉获地点多数是在美洲、亚洲和欧洲国家。这些物

质中，仅经报告提到一次的超过半数。虽然如此，报告缉获的这些物质的总

量却继续一年多过一年。该情况可能是各国政府对必须管制前体并提出报告

的认识普遍提高的结果。但是也可能说明，由于管制严格，非法制药者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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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需要找到替代化学品以取代不再容易取得的那些化学品，或需要找到可用

于新的非法制药方法的替代前体。

180. 因此，许多报告中所提到的缉获物质，虽仍没列入公约表内，但却是用

来作为非法制造可卡因和海洛因的表列化学品的替代品的溶剂、酸、碱和

盐。这些报告缉获的物质多数是在亚洲和南美洲国家缉获的。此外，大量报

告的非表列物质是用于非法制造安非他明和与其有关的兴奋剂及致幻药物

的替代性原材料和试剂。有关这些物品的缉获报告多数是由欧洲和北美洲国

家提供的。

181. 尽管许多报告缉获的表外物质在国际一级不受管制，但在国家一级却受

到受使用这些物质非法制造药物或非法滥用此种药物影响的国家政府的管

制。附件一表 8 列有一份麻管局所获得的关于各国管制未列入 1988 年公约

表内的物质的情况概要。

2·经常用于非法制造可卡因和海洛因的非表列物质

182. 除了一个例外(甲耽胶基，用于非法制造安非他明)之外，所有其他于

1990 年至 1994 年之间最经常在报告中出现的非表列物质，均是在涉及非法

制造可卡因的情况下被缉获的，或是在可以推定这些物质预定要用于非法制

造可卡因的情况下由南美洲国家报告的。报告缉获的物质有:诸如氯仿、醋

酸乙醋和乙醇之类的溶剂;诸如醋酸之类的酸;诸如氨和氢氧化纳之类的

碱;和诸如碳酸氢纳和碳酸纳之类的盐。

183. 诸如此类的化学品对于从古柯叶提炼可卡因，从鸦片提炼吗啡，以及将

非法药物的最终产品加以净化方面均是极其重要的。许多经报告的化学品均

可在非法提炼可卡因和海洛因的不同过程中互相替换。所有这些物质均具有

广泛的合法商业用途和工业用途。

184. 在南美洲缉获的非表列溶剂还包括柴油、汽油和煤油。这些物质一般是

与硫酸一道在提炼古柯因的初阶段，即从古柯叶提炼可卡因时加以使用。虽

然很少有报告提及氯仿、醋酸乙醋和乙醇等溶剂和诸如异丙醇、二氯甲烧和

甲基异丁基嗣之类的其他溶剂的缉获，然而这种缉获经常发生在最后将可

卡因碱加以净化时，以及在提炼盐酸古柯碱时。正如在其他处所报告的，非

法可卡因样品经化学分析后显示，这些溶剂之中有些溶剂，特别是甲基异丁

基酬溶剂已越来越频繁地用来取代 1988 年公约表二所列的溶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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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 对麻管局的报告显示，醋酸曾被用来取代非法制造可卡因所使用的硫

酸，同时，过去醋酸曾与丙嗣一道用来作为非法制药厂制造非法醋酸厨的前

体，或与醋酸昕一道，用来加速吗啡转化为海洛因的过程，目前仍没有直接

证据可证明任何非法制造的醋酸断是由醋酸或任何其他物质提炼出来的。但

是，醋酸的这种使用可能存在，因为曾在乌兹别克斯坦发现一批数量甚大又

行踪可疑的运往阿富汗的醋酸交易，据认为，在阿富汗会将醋酸加工成为醋

酸厨供非法制造海洛因用。 1991 年泰国当局也报告曾缉获了具有用来非法

制造海洛因目的醋酸。现有的缉获数据不足以证明，曾有人在将吗啡转化为

海洛因的过程中以替代试剂(如，乙耽氯，亚乙基双醋酸盐)来代替醋酸膏。

3. 经常用于合成药物非法生产的非表列物质

186. 与许多用于非法制造可卡因和海洛因的化学品不同，可用于合成药物如

甲安非他明和甲喳酬的适当前体替代品无法轻易取得。主要由北美国家和西

欧国家报告的有关非表列物质的缉获数据显示，由于目前列入表内的一些前

体不易取得，尤其是供非法制造安非他明使用的那些前体，于是迫使非法药

剂师不是求助于地下制造必需的前体，就得寻找完全需要不同前体的药物合

成替代方法。

187. 例如，利用苯乙酸在非法制药厂制造苯基-2-丙酣已成为习惯做法，但

是，由于苯乙酸本身已不易取得，非法药剂师似乎正在试探合成苯乙酸和苯

基-2-丙醋的替代办法。迄今为止已经发现了若干替代办法，然而根据缉获

报告，在非法制造苯乙酸的过程中已越来越多地使用辛基氯或辛基氯。辛基

氯、辛基氨或苯甲醒已被用于非法制造苯基-2-丙酬。最近已有人尝试取得

其他更加复杂的化学品，以求从这种化学品能够较轻易地制造苯基-2-丙

醋。虽然如此，麻管局迄今尚未收到指出这些物质已为任何非法药品制造实

际使用的报告。欧洲和美国已有人把苯甲醒当作原材料直接用于制造安非他

明，

188. 经地下制药厂制造的，可与麻黄碱一道非法制造甲安非他明的氢殃酸已

越来越繁频地为美国的报告所提到。在美国，已对氢殃酸加以管制，并且，

美国当局还正在考虑将作为非法制造氢琪酸原料的缺也置于类似的管制之

下。

189. 最后，当前还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非法药剂师正在进一步探讨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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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新的非管制药品的可能性，特别是那些与现有的安非他明兴奋剂和致幻

剂有关的药品。例如，近年来越来越多地报告缉获涉及制造与 3，4·亚甲二氧

基安非他明和 3，4-亚甲二氧基甲基安非他明同类的新品种致幻安非他明的

化学品的事件。一些文献对许许多多的此类药物的化学制造程序作了详尽的

解释，提供了有关这类制造过程所需的化学品的资料，这种文献的广泛流传

将促进今后会研制有关的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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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论和建议

190. 麻管局感到鼓舞的是，本报告中重点说明的前体管制和防止转移用途方

面的成绩应归功于全世界进出口和过境国家及地区的政府展开的活动，虽然

其他数目还较小，但却在不断增加。另据认为，随着更多的国家建立起必要

的管制制度，其他地区也会取得这样的成绩。

191. 麻管局注意到，当贩运者针对某一地区加强管制而利用其他地区的薄弱

环节时，他们的第一个行动选择是开辟新的转运路线，把管制尚不完备的国

家作为目标。

192. 因此，麻管局重申对各国政府发出的呼吁:即便本国尚没有全面的前体

管制法规，仍应立即采取一致行动，审查现有的管制措施并作为优先事项考

虑需采取那些进一步的行动加强或建立防止转移用途的工作机制和业务程

序。为此，麻管局促请各国政府不仅应考虑下面概括的本执行的调查结果和

结论，而且应重新审查载于麻管局 1994 年关于第 12 条执行情况的报告中的

建议。

193. 在 1994 年报告中，麻管局就为建立监测前体流动情况的切实可行的制

度提出了一些各国政府可以并应当采取的行动建议。其中包括建议各国政府

即便在尚未援用第 12条第 10(a)款的情况下以出口前通知的形式定期交换出

口资料，并应结合这些资料提供出口趋势等方面的比较一般的数据。为此，

麻管局还建议，收到出口前通知的进口国应当及时提供关于计划进口和已完

成进口是否合法的反馈资料。为了进一步协助出口国监测前体的合法国际贸

易，进口国还应定期交换进口资料，例如，提供有关被授权处理附表所列物

质的公司和已签发的进口许可证的详细情况。

194. 麻管局还建议，如果实际情况允许，出口国和地区应当通过与进口国的

直接联系对个别交易的合法性进行检查，如有必要还可由麻管局提供援助，

发现可疑情形时，麻管局建议对可疑情形进行调查，并酌情截获货物或安排

控制下交付。关于交换出口资料，麻管局还建议收到出口国对个别案例查询

的进口国应当提供有关计划进行的交易是否合法的反馈资料以及关于对截

获的货物或控制下交付进行后续调查的结果的反馈资料。

195. 麻管局高兴地注意到上述建议为经社理事会第 1995/20 号决议核准。

196. 如本报告第一章详细说明的那样，一些国家的政府已采纳这些建议。更

为重要的是由于采取各种行动，已经查出许多可疑的交易，并通过截获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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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运货或安排控制下交付防止了转移用途。

197. 尽管取得这些成功，但经验表明仍需采取进一步的行动，防止转移用

途。如第一章 B 和 C 节中详细说明的那样，全世界仍有许多薄弱环节，已

经或有可能被作为图谋转移用途的目标。以下概要说明麻管局提出的进一步

行动的补充建议，特别是在第一章 D 节中提出的这种建议。

198. 麻管局再次呼吁所有出口国和地区的政府建立可核查个别交易合法性

的程序。已建立起此种程序的地方，因为国家一级或其他地方存在的问题，

可能仅特别强调对个别前体的管制。尽管存在这些问题，但麻管局仍请有关

国家的政府对列入 1988 年公约表一或表二中的所有物品采用这种程序。作

为关键的第一步，在政府正式指定主管机构之前，各国政府起码应确定一个

供出口国使用的联系地址。

199. 麻管局还再次呼吁各国政府，在可行的情况下，或者当怀疑有关运货有

可能被转移用途时，应当对涉及大量前体的个别交易进行调查，核查其合法

性，即使尚未建立起这种核查机制和程序，也要这样做，在进口国主管当局

表明其不反对有关交易之前，各国政府不应放走这种运货。为了不致无故延

误合法贸易，进口国政府务必及时对这种查询作出答复。

200. 如有可能，特别是如果已建立起核批制度，各国政府应请求尽早通知所

有计划进行的交易，以便对其合法性进行审查并相应地通知其他国家，避免

造成不必要的延误。如果工业部门已提醒本国政府注意进口订单，而且进口

订单的合法性已为本国政府确认，则进口国政府更要主动地尽早将此事通知

出口国的主管部门。例如，可以为出口国的主管部门提供一份为有关交易签

发的进口许可证副本。鉴于已经发现合法的化学工业部门对加快有关政府作

出答复起着一定的作用，麻管局敦促所有国家的政府与这一工业部门保持密

切联系，

201. 如果从查询中发现交易有可疑之处，麻管局请主管部门不仅考虑阻止这

种出口，而且还要考虑同进口国的主管部门一道安排控制下交付，以利于查

明非法制造药物的地点并将有关的非法制造人捉拿归案。如采用控制下交付

办法，则应适当考虑到这样做的实际困难和法律方面的问题以及所涉及的风

险。

202. 如果单项核查不可能或行不通，麻管局再次呼吁出口国政府在发货之前

定期把 1988 年公约表一和表二中所有物质的出口通知给进口国。作为起码

的要求，即便进口国未根据第 12 条提出正式请求，也应发出某种形式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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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前通知。那些对单项出口授权作出规定的国家政府(见附件一表 5 )，似

可考虑把每份已签发的许可证的副本送交有关进口国的主管机构，以此作为

出口前通知。麻管局还再次呼吁进口国，在收到出口前通知后采取相应的后

续行动，酌情将任何调查结果通知出口国，当运货是作为再出口之用时，应

当以发出出口前通知的形式提醒目的国注意。

203. 麻管局再次回顾了经社理事会第 1995120 号决议，请在其境内发生重大

交易的所有国家和地区的政府，特别是通过其境内转运前体的国家特别注意

监测本国进出口或经由本国境内转运的物质，尤其是表一中的物质，并把这

种资料提交给麻管局。这一点特别重要，因为那些最有可能被贩运者当作适

当转运点目标的国家，正是那些管制措施不利于有关国政府有效地监测境内

交易的国家。

204. 麻管局请所有已建立起一旦发现转移图谋即可通知邻国的机制的国家

的政府酌情通过麻管局将此种机制扩展到其他国家的政府，因为贩运者一旦

被发现，就有可能转向其他国家或区域获取他们需要的前体。

205 麻管局还请出口国、特别是欧洲联盟的出口国审查其目前对国际贸易的

管制范围。为了使出口管制行之有效，还必须监测进口，其中一些进口又会

被再出口，然后在其他地方转移用途.

206 麻管局还请各国政府对中间人和经纪人采用对其他处理或使用前体的

经营人适用的同样管制措施。另外，麻管局提醒一切自由港和自由贸易区的

国家政府，对通过这种贸易中心的前体的流动进行密切监测并建立起当怀疑

证据确凿时可扣押运货的机制，这是条约规定的义务。

207. 但是，麻管局同时再次强调有必要在一些国家对药物的制造和国内分销

进一步加强管理，防止化学品从内部转移，化学品从内部转移后常被走私到

邻国，在那里非法制造药物。

208. 最后，麻管局希望提醒尚未建立管制法律基础的所有国家政府需要建立

此种法律基础，并在法律框架内规定有关的制裁及刑罚规定，以确保已制定

的立法的执行。

209. 总之，经验表明，各国政府采取的本报告中所说明的防止转移用途的行

动是卓有成效的。因此，麻管局深感关注的是，一些缔约国可能仍未建立起

必要的管制框架和制度，这一点从有些缔约国仍未向麻管局提出报告就可看

出来。只有通过协调一致的国际努力才有可能限制贩运者获得非法制造药物

所需前体的数量。为了支持这种努力，麻管局将继续酌情向各国政府提供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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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和援助。为此，麻管局请各国政府把它们在调查交易合法性方面遇到的任

何困难告知麻管局，特别是未提供反馈资料的情形，以便使麻管局能够与有

关国家的政府进行适当联系。

y王

1 «经常用于非法制造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的前体和化学品:国际麻醉品

管制局 1994 年关于 1988 年《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

物公约》第 12 条执行情况的报告» (联合国出版物， E/时CB/1994/4 ，

出售品编号: E.95.泪.1 人

2 «联合国通过一项关于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的会议的

正式记录， 1988 年 11 月 25 日至 12 月 20 日，维也纳» ，第一卷(联

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 E.95.XI.5) 。

3 {(经常用于非法制造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的前体和化学品…» ，第 12-35

段。

4 同上，第 14-24 段。

5 同上，第 22-23 和 36-53 段。

6 同上，第 22-23 段。

7 同上，第 40-43 段。

8 同上，第 44-47 段。

9 同上，第 180 段。

10 同上，第 13 和 18 段。

11 « 1995 年国际麻醉品管制局报告}) (联合国出版物，EIINCBN/1995/1 ,

出售品编号 E.96.泪.1 ) ，第 146-153 段，

12 联合国， «条约集» ，第 520 卷，第 7515 号。

" 同上，第 1019 卷，第 14956 号。

14 «国际药物管制条约规定的国家主管当局» (ST.汇NAR.3/1995/1 (E/N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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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佯一

表

表1. 1988年公约缔约国和非缔约国a

区域 1988年公约缔约国 司在 1988年公约缔约国

非洲 i阿尔及利亚 马里 安哥拉 马拉维

(09.05.1995) (31.10.1995)
贝宁 毛里求斯

布基纳法索 毛里塔尼亚

(02.06.1992) (01 .07.1993) 博茨瓦纳 莫桑比克

布隆迪 摩洛哥 中非共和国 纳米比亚

(18.02.1993) (28.10.1992)
科摩罗 卢旺达

喀麦隆 尼日尔

(28.10.1991) (10.11.1992) 刚果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佛得角 尼日利亚 吉布提 索马里

(08.05.1995) (01 .11 .1989)
赤道几内亚 南非

乍得 塞内加尔

(09.06.1995) (27.11 .1989) 厄立特里亚 坦桑尼亚联合

共和国

科特迪瓦 塞舌尔

(25~11.1991) (27.02.1992) 扎伊尔

冈比亚

埃及 塞拉利昂

(15.03.1991 ) (06.06.1994) 利比里亚

埃塞俄比亚 苏丹 阿拉伯利比亚
(11.10.1994) (1 9.11.1993) 民众国

加纳 斯威士兰

(10.04.1 990) (08.10.1995)

几内亚 多哥
(27.12.1990) (01.08.1990)

几内亚比绍 突尼斯

(27.10.1995) (20.09.1990)

肯尼亚 乌干达

(19.10.1992) (20.08.1990)

莱索托 赞比亚

(28.03.1995) (28.05.1993)

马达加斯加 津巴布韦

(1 2.03.1991) (30.07.1993)

/Kilt·岔it 30 23
53

区域 1988年公约缔约国 司在1988年公约缔约国

美洲 安提瓜和 智利 伯利兹

巴布达 (13.03.1990)
(05.04.1993)

哥伦比亚

阿根廷 (1 0.06.1994) 牙买加

(1 0.06.1993)
哥斯达黎加

巳哈马 (08.02. 1991 )
(30.01 .1989)

多米尼加

巳巳多斯 (30.06.1993)
(15.10.1992)

多米尼加共和国

玻利维亚 (21.09.1993)
(20.08.1990)

厄瓜多尔

巴西 (23.03.1990)
(17.07. 19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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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1988年公约缔约国和非缔约国8 (续)

2125E在f{tit

4.1i

区域 1988年公约缔约国 非1988年公约缔约国

美洲(续) 格林纳达 圣基获和尼维斯

(10.12.1990) (19.04.1995)

危地马拉 圣卢西亚

(28.02.1991 ) (21.08.1995)

圭亚那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19.03.1993) (17.05.1994)

海地 苏里南

(18.09.1995) (28.10.1992)

洪都拉斯 特立尼达和多巳哥

(11.12.1991) (17.02.95)

墨西哥 美利坚合众国

(11.04.1990) (20.02. 1990)

尼加拉瓜 乌拉圭

(04.05.1990) (10.03.1995)

巴拿马 委内瑞拉

(13.01.1994) (16.07.1991 )

巴拉圭

(23.08.1990)

秘鲁

(16.01.1992)

E按合it 32 3
35

区域 1988年公约缔约国 非1988年公约缔约国

亚洲 阿富汗 吉尔吉斯斯坦 柬埔寨 蒙古

(14.02.1992) (07.10.1994)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 菲律宾

亚美尼亚 马来西亚 共和国

(13.09.1993) (1 1.05.1993) 大韩民国

格鲁吉亚

阿塞拜疆 缅甸 新加坡

(22.09.1993) (11.06.1991) 印度尼西亚

塔吉克斯坦

巴林 尼泊尔 伊拉克

(07.02. 1990) (24.07.1991 ) 泰国

以色列

孟加拉国 阿曼 土耳其

(11.10.1990) (1 5.03.1991 ) 哈萨克斯坦

土库曼斯坦

不丹 巴基斯坦 科威特

(27.08.1990) (25.10.1991 ) 越南

老挝人民民主

文莱达鲁萨兰国 卡塔尔 共和国 也门

(12.11.1993) (04.05.1990)
黎巴嫩

中国 沙特阿拉伯

(25.10. 1989) (09.01.1992) 马尔代夫

塞浦路斯 斯里兰卡

(25.05.1990) (06.06.1991 )

印度 阿拉伯叙利亚

(27.03.1990) 民众国

(03.09.1991 )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07.12.1992) 阿拉伯联合

酋长国

日本 (12.04.1990)
(12.06.1992)

乌兹别克斯坦

约旦 (24.08.1995)
(16.04.199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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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1988年公约缔约国和非缔约国8 (续)

E捞 1988年公约缔约国 司在1988年公约缔约国

欧洲 白俄罗斯 挪威 阿尔巴尼亚 爱尔兰

(15.10.1990) (14.11.1994)

安道尔 列支敦士登

比利时 波兰

(25.10.1995) (26.05.1994) 奥地利 立陶宛

波斯尼亚- 葡萄牙 爱沙尼亚 马耳他

黑塞哥维那 (03. 12.1991 )
(01.09.1993) 教廷 圣马力诺

摩尔多瓦共和国

保加利亚 (15.02.1995) 匈牙利 瑞士

(24.09.1992)
罗马尼亚 冰岛

克罗地亚 (21.01.1993)
(26.07.1993)

俄罗斯联邦

捷克共和国 (17. 12.1990)
(30.12.1993)

斯洛伐克

丹麦 (28.05.1993)
(19. 12.1991 )

斯洛文尼亚

欧洲联盟b (06.07.1992)
(31 ~ 12.1990)

西班牙

芬兰 (13.08.1990)
(15.02.1994)

瑞典

法国 (22.07.1991 )
(31.12.1990)

前南斯拉夫马其顿

德国 共和国

(30.11.1993) (13.10.1993)

希腊 乌克兰

(28.01.1992) (28.08.1991)

意大利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

(31.12.1990) 联合王国

(28.06.1991 )
拉脱维亚
(25.02.1994) 南斯拉夫

(03.01.199 1)

卢森堡

(29.04.1992)

摩纳哥
(23.04.1991)

荷兰

(08.09.1993)

E事fftif 31 13
44
区域 1988年公约缔约国 非1988年公约缔约国

大洋洲 澳大利亚 基里巴斯 巳布亚新几内亚

(10.11.1992)

马绍尔群岛 萨摩亚

斐济

(25.03.1993) 密克罗尼西亚 所罗门群岛

(联邦)

汤加

淄鲁

图瓦卢

新西兰

瓦努阿图

帕劳

Ee7t4z?tf 2 12

t!tJ'!.;军jf 120 72
192

a 括号内表示的是交存批准书或加入书的日期

b 职权范围:第12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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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990 - 1994年各政府遵照1988年公约第12条提交资料(表D) 的情况·

(领土以斜体表示)

此外，欧洲共同体委员会也为 1991 - 1994 年填报了农 D.

表示没有收到农 D.

表示提交了填具的表 D (或等效的报告) ，包括元可报告答复.

n.a 表示不适用.

1988 年公约缔约国(和它们加入公约的年份)涂为暗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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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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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990 ...1994年各政府遵照1988年公约第12条提交资料{表0) 的情况‘

(领土以斜体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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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990 - 1994年各政府遵照1988年公约第12条提交资料(表D) 的情况‘

(领土以斜体表示)

1990 I 1991



表2.1990 - 1994年各政府遵照1988年公约第12条提交资料(表D) 的情况警

(领土以斜体表示)

n.8. I n.8.

101(c) I 105

185 I 189

x
g盼 I x(刨

1993
x

199219911990

(a) 情况白俄罗斯联邦提供. (。包括苏联提供的表D.

(b) 捷克斯洛伐元填报的农D. (d) 被请求提供资料的政府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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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向麻管局报告的 1988 年公约表一和表二所列物晶的查获量

本表显示各国政府根据第 12 条 12 款向麻管局提供的查获 1988 年公约表一或表二
所列物品的情况.

本表包括关于国内查获和在出入口站查获的数据.它不包括报告的已知并非用于药
物非法制造的物品的查获量(例如，由于管理上的缺点而进行的收缴或者拟用作兴奋剂
的麻黄碱/伪麻黄碱的查获量人阻止的货运也未包括在内.

量度单位和换算系数

每种物品都需有量度单位.表中未列出整个单位的小数;但数字是四舍五入后的数
字，

出于若干原因，查获的每种物品的数量向麻管局报告时使用了不同的单位;某国可
能以升为单位报告醋酸厨查获量;另一国家可能以公斤为单位报告.

为了使对收集的资料可作适当比较，应以标准格式整理数据.为简化必要的标准化
过程，在物品是固态时，数字用克或公斤表示，当物品(或其通常形式)是液态时，数
字用升表示.

以升为单位向麻管局报告的固态物品查获量未换算成公斤因而未列入表内，因为物
品的溶液实际数量不得而知.

就液态物品查获量而言，用下列系数将以公斤为单位报告的数量换算成了升:

物品 换算系数

(公斤换算成升 )8

醋酸厨

丙嗣

乙隧

盐酸(39.1%溶液)

异黄棒脑

3，4-甲二氧基苯基-丙酣

甲基乙基躏

1 -苯基- 2 --丙嗣

黄棒脑

硫酸(浓缩溶液)

甲苯

r
o
n
y
e
o

吨
3

句
，
"
句3

句
，"
ξ
J

句
4

吨
3
ξ
J

句
&
正
U
A
υ

句
3
n
y

句
3
a
a
y
o
o
'
A
A

叶

ζ
J

O
J
句
I
M
A呼

0
0
0
0
0
0

吨
，"
n
y
n
7
4
J
ζ
J

O
队
L
L
a
a
a
l
a
a
a
l

a 根据由 Merck 公司 «Merck 指标》但他，way，新泽西州，1989 年)所列浓度算出.

如，为将 1，000 公斤甲基乙基嗣换算成升，要乘以 1.242 ，即 1000 x 1.242=1,242
升.

至于将加仑换算成升，据认为，哥伦比亚使用美制加仑， 3.785 升= 1 加仑;缅甸
用英制加仑， 4.546 升= 1 加仑.

麻黄碱片剂假设每片含有25 毫克麻黄碱.

如报告的是经换算的数量，表中用斜体载列了经换算的数字.

注:- 表示无(报告没有包括关于该年度该物品查获量的数据人
? 表示没有提供统计报告.

表示少于显示该物品的最小量度单位(如不足 1 公斤) 0

D.a. 表示不适用.

由于使实际查获量四舍五入成为整数的关系，区域合计查获数字和世界总数可能出
现不一致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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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向麻管局报告的1988年公约表一和表二所列物品的查获量

表一所列物品

*
理
辑
棋
一
升

锤
牺
倭
运-
M

*
制
固
援
军
一
克

匮
眩
l
N
l制
棋
l
二
升

:
*
《
峙
，
时
，
也

0
2，
寸
‘
的

-
M

豁
但
轨
制
一
克

*
锢
四
辑
想
陈
一
升

似m
m轨
制
一
克

嚣
襟
破
旧
响
一
克

惩
制
恻
运
一
衍

*
豁
剧
情
制
服
等
强

A
N
I
L
M
M

按区域分

列的国家

革笠土
单位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非洲

乌干达

so

o
nwnunwau

nwmwawn-aw

ge

nwawmwmwav
。

nwmvawaw

nunwnwmwawauavnwmwmwmwmwmwawmw4·mwnwmwmwnwmwaunwmw
a
o

。

aa

。

。

nwmwmwmwnw
区域合计

咱窜，。

咱99唱

唱992

1995

唱994

1990

199唱

唱992

1993

1994

美洲

阿根廷

咱990

199唱

1992

1993

咱994

玻利维亚

1990

咱 991

1992

1993

1994

巴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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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向麻管局报告的1988年公约表一和表二所列物品的查获量

表二所列物品

监
简
直
升

*按区域分

龄列的国家

旺或领土

升 单位

*
豁
爆
一
升

*
肆
翻
眼
阳
性
-
M

器
皿
昏-
M

翻
-
N
M
附-
M
ω

*
窿
喇
喇
A
N制
卧
一
升

*
翻
剩
一
升

遥
叫
一
升

能
哥
说
帆
础
何
时
棚
立
衍

匮
眩
一
升

非洲

乌干达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255

区域合计

唱99。

唱"咽

1992

咱99S

唱994

。

o
awmwmw

n
M
a
u
n
-
n
w

帽
，
.

nwmwnvaunwmwauawaumw
。

。

mwmwmw

aunwmwmwmw
a
w
n
-
m

町
'
自
W
E
e题

，

nwan-mwaw-umwmwmwmwmwawm-mwmwmw00000

美洲

阿根廷

1990

1991

1992

1993

唱994

186

51

12

457

39

60

n
o
a

崎
匀
，

a
E
m
o

e
o
a
u
a

『

n
u
E
d

a
，
肉
。
，

a
a
a

码
，
-

2634

771

349

105

60

玻利维亚

咱990

199唱

唱992

1993

1994

唱3566

44863

16057

17574

29476

3726

1883

531

745

609

内
4
a
e
a

旬

'
a
n
4

饨
，-
'
a
a

崎
向

M
M

句
，

向
4
a

崎

a
a
n
g
P
S

F
-

肉
。

a
，

a
a

肉
，
‘

20368

343咱

4481

6415

24376

19唱83

咱1444

14468

13817

39469

前
a
n
u
4
·
m
4

，
a
a
u

『

司
d
n
g
n
g
n
g
n
g
n
g

n
】
。

d

。
J，
。

d
n
g

。
d

'IAEAEaEa

,
AE

1129

咱60

2444
587唱

-
∞

2

50

360

-
『
'
"
。

auAMT
饨
，
-
，
3

句
，-
a

崎

2858

20536

1175

8634

1849 48

S5



表3.向麻管局报告的1988年公约表一和表二所列物品的查获量

表一所列物品

*
缰
辑
棋
一
升

幅
幅
幅
倭
志
一
衍

*
制
固
援
军
一
克

E
E
l
N
l刷
刷
情l
二
升

:
*
也
巾
，
也
0
2，
叶h
m
z

淄
但
轨
制
一
克

*
锢m辑
想
除
一
升

椒m
m轨
制
一
克

窜
模
但
轨
制
一
克

窜
掘
运
一
衍

*
淄
剧
情
制
服
等
握

j
N
l
z
-
衍

按区域分

列的国家

墓笠土
单位

哥伦比亚

1990

咱991

咱992

咱993

1994 ?

-?·

??
-
吨
，
.????

-?·

?

????
-
啕
，
.??????

1990

咱991

咱992

1993

唱994

厄瓜多尔

-
∞

ω

85

2755

4817

6668

1990

1991

1992

咱 993

1994

墨西哥

?

?

吗
，
·
吨
，
.

吨
，
·
吗
，
.

吨
，
·
饨
，
.

?

?

?

?

?

?

?

?

?吨
，
·
吨
，
.

?·?
1990

巳拉圭

?咱 991

咱992

1993

咱994

-?
-
吨
，
.

-
饨
，
.

????????

咱990

咱991

1992

1993

咱 994

秘鲁

56



表3.向麻管局报告的1988年公约表一和表二所列物品的查获量

表二所列物品

懂
豁
撞
一
升

*按区域分

勒令列的国家
卧或领土

升 单位

哥伦比亚

1990

1994

*
豁
谭
一
升

*
靠
笛
蜡
假
一
衍

悲
剧
否
一
衍

豁
A
N棋
一
衍

*
霞
制A
N硝
旺
一
升

*
豁
割
一
升

起
A
N一
升

豁
旺
供
销
服
等
一
衍

匮
眩
一
升

483296

399416

?

43505

29049

?

264899

191646

204689

?

284351

12n90

116960

?

824549

1047302

514643

2唱5665

?

103冗)65

853108

785235

487850

?
-
吨
，
.???

-
句
，
.

厄瓜多尔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

10

?
-
吨
，
.

91

??

17160

?

22∞

-
码
，
·
内

4
n
u

4
·
a
u

『

ω
?
m
m

a
u『

?

75

?

3217

?

26553711

墨西哥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43504350

挝
唰
阳
嘟
嘟
唰

巳
，
，
，

4
4

句
，
·
吨
，
.

吨
，
.
吨
，
.

吨
，
·
吨
，
.

吨
，
·
吨
，
.

?

?

?

?

?

?

?

?

吨
，
·
吨
，
.

?

?

句
，
.
啕
，
.

-
n
M

吨
，


pa,,,3
S25

帕
栩
栩
m
m
则

d
J
4
·
4
·
4
·
4

，
付
'

??????????

98刀

19095

m
w拟
m

uu36
4
·
2
J
'

『
，

3659

99唱

275唱

唱811

240

271刀189

1911

436

咱9272

S6

43366

2410

m
m

嘀

嘀

m
w
钮

'
」
句
，
-

4646

S7



表3.向麻管局报告的1988年公约表一和表二所列物品的查获量

表一所列物品

*
塑
辑
粗
一
升

密
牺
倭
运
一
衍

*
蚓
阻
暴
客
一
克

噩
眩
i
N
l时
剧
情l
二
升

:
*
n
h
d
t
a
o
E

，
"
飞
丘
衍

淄
破
旧
桐
一
克

*
锺
攒
蜒
除
一
升

椒m
m轨
制
一
克

密
襟
但
轨
制
一
克

嚣
棋
运
一
衍

*
笛
ω愤
制
服
等
强A
N
l
z
-
衍

-
a
υ
F
a
A
E

饨
，
-

34

21

26

478

aJ

24∞

-nUAE

,,
饨
，
-

A
『

561

748
,dnoau呗

d
'
'
n
g

2a

,
7

aJ

咱9
。

。

4693

咱咱 56

2091

4026

8997

eJ

6

按区域分

列的国家

盈盈土
单位

美利坚合众国

唱990

-
句
，
.

-
吨
，
.

-
吨
，
.

-?·?·

?

?

F?·

-
吗
，
·
龟
，
.

?

-
句
，
·
吨
，
.

?

-
句

f

蝇
，

?

-
蝇
，
·
吨
，
.

-?·

-
吨
，
·
蝇
，
.

-?·

-
吨
，
·
吨
，
.

?

?

?

-?·?

咱990

1991

1992

咱993

1994

委内瑞拉

???

awn-awReaE

吨
，
.

S4

52唱

50

26

478

d
H
7
n
u
n
-

肉
"
'
唱


a07

a
胃
吨
，
.

吨
，-
a

『

581

882

21唱

178

796

"
可

a
E
O
O
O

mwnunuauaw090

'

nwnwmwaumwnwaunuawn-
469S

唱24唱

4848

8841

咱5664

。

o
"
可

0
6

区域共计

唱990

唱"唱

唱992

唱99S

唱994 '

n.a.n.a.
n.a.

t

?

n.a.n.a.n.a.n.a.n.a.n.a.n.a.
n.a.

?

n.a.

?

n.a.

?

n.a.

?

n.a.

-
蝇
，
.

n.a.

?

n.a.

-
吨
，
.

n.a.

?

n.a.
n.a.

n
?
。

n.a.
n.a.

?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亚洲

阿塞拜疆

-
吨
，
·
龟
，
.
吨
，
.
吨
，
.

-
吨
，
·
吨
，
.
吨
，
.
冉
，
.

-
吨
，
.
吨
，
.
冉
，
.
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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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r

吨
，
.
蝇
，
.

-
吨

F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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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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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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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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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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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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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句
，
.
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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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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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饨
，
·
?
·

-?·?·?·?·
-
吨
，
·
吨
，
·
吨
，
.
吨
，
.

-???·?·1990

咱991

1992

咱993

1994

中国

?

S8



表3.向麻管局报告的1988年公约表一和表二所列物品的查获量

表二所列物品

监
翻
翻
一
升

*
豁
锺
一
升

*
军
淄
腊
幢
一
衍

制
岳
器
一
衍

翻
川N棋
一
衍

*
霞
制A
N制
旺
一
升

*
能
割
一
升

酱
A
N一
升

翻
卧
剧
情
制
服
等
一
衍

噩
眩
一
升

aJ

1224

792

951

313

-'''aAE

O
O

，
，
《
唱
"

m2

aJ

-nuzdau
a
『

肉
，
-
肉
，-
n
o
n
H
M
O
O

d
E
P
O

饨
，
-

2744

咱346

993

692

204

aJ

2ω188

d-yawnund,,
-gd4·nM

Eanuau,
Jaqa

,

句
，-
n
4
4

，

1580
2Jnva62d7239

，
d
n
u

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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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Jgd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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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136
。
，
夺

d

《
亩
，
，

KMeJRB

,,

7
4

斟
酌

0

3
2

乱
"

1859

e
d

内
4
F
a

，
，
吨
，

n
g

M74

,

1653

委内瑞拉

丁990

1991

1992

1993

1994

-
?
∞
?
?向

明
"

饨
，
-

-
?
ω
?
?
'a

?

-?

?

-
啕
，
·
句
，
.

?

-?·?·

,
84609

?

?

?

-
吨
，
·
蝇
，
.

?
g
d

饨
，
.

,,,,

-
冉
，
.

-
吨
，
.
吨
『

-
9
z
a
u

『
吨
，
.

饨
，
-

-?·

?

????

区域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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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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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99S

唱914

d
v
a

崎
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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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
·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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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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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
‘

a
-
R
e
-
-

龟
，-
a
w
e
-
-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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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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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11

14119

SSI8S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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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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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
，
••

aawe--w

·
·
a
w

帽
，
.

2744

咱S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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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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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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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1219

204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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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15155

唱20820

22052

o 814745

S81 唱唱01027

o 522814

225726

21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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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859 1016161

1&51 814274

5765 824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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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95 47254

亚洲

阿塞拜疆

饱部

唱99唱

唱992

1993

1994

n.a.

?

*按区域分

棋列的国家

卧或领土

升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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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向麻管局报告的1988年公约表一和表二所列物品的查获量

表一所列物品

*
蟹
辑
粗
一
升

窜
椒
运
志
一
衍

*
槌
握
军
一
克

噩
眩
l
N
1制
棋
l
二
升

:
*
斗
时4
0
2，
呻
飞
仍

-
M

能
但
轨
制
一
克

*
蟹
辑
蜒
陈
一
升

椒m
m轨
制
一
克

窜
攥
但
轨
制
一
克

窜
榈
运-
M

*
淄
锵
制
服
等
雀
A
N
I
L衍

按区域分

列的国家

或领土

单位

2

1990

1991

咱992

1993

唱994

香A曹

???????????1990

1991

1992

咱993

1994

印度

q1990

咱 99咱

1992

句 993

1994

日本

2但

1990

1991

咱992

1993

1994

第'l]

句990

1991

1992

咱993

1994

缅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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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向麻管局报告的1988年公约表一和表二所列物品的查获量

表二所列物品

懂
翻
翻
一
升

*按区域分

锵列的国家

卧或领土

升 单位

*
豁
爆
一
升

*
靠
淄
蜡
但-
M

制
岳
器
一
衍

翻
A
N供
一
衍

*
霞
硝J
N制
卧
一
升

*
笛
剩
一
升

起
A
N一
升

制E
M附
捕
时
删
等
一
衍

E
E
一
升

业
E
n
u
4
·

饨
，
-
，
a
a

崎

坦
咀n
n
g
n
B
n
g
n
g
n
g

强
H
n
g
n
w
M
n
g
n
g
n
g

JAEA

,
AEAEAE

15167

暖

"
m
引

M
M
部

M阴

阳
山T
n
g
a
g
n
g

肉
唱
"
白
白

???????????

咱080

11530

唱9758

47740

日本

咱990

1991

1992

1993

1994

即
蜘
蚓
…
切
盼
蚓

-ta

,
AE4·4.4.

4251

aα刻。

-nyFa
du

,,
4

钊

前
m
v
n
u
4

，
肉
，

-
z
d
a
u

『

呻
呻m
n
g
n
g
n
g
n
g
n

咽
，

届
棚
内

g
n
g
n
g
n
g
n
H
M

AA--4

,
4EdEAEda

唱634292

1191

5164

4546

5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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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向麻管局报告的1988年公约表一和表二所列物品的查获量

表一所列物品

*
圆
明
理
提
幅
一
升

窜
棋
运
军
一
衍

*
剿
阻
握
军
一
克

匮
眩
l
N
l制
棋
l
二
升

:
*
a
d，
也0
2，
寸
‘
丘
M

翻
破
制
一
克

*
榻
回
辑
挥
陈
一
升

密
破
w
m一
克

密
梅
但
轨
制
一
克

窜
牺
运
一
衍

*
豁
剧
情
制
服
等
握

A
N
l
z
-

衍

按区域分

列的国家

或领土

单位

巴基斯坦

1990

199唱

1992

1993

1994
-
『
，
.

-?·

?
-
吨
，
.

-?·
-
吨
，
.

-?·

????

294

235

267

358

q∞

1990

咱 991

1992

1993

咱994

大韩民国

-m?咱990

咱991

1992

1993

咱 994

泰国

-
吨
，
.?

-?·

???
-
吨
，
.???

-?·

?
-
句
，
.

-
吨
，
.

-
吨
，
.

-?·

?????

1990

1991

1992

1993

咱 994

土耳其

mwmwmw

o

。

。

咱

o

o
o
nwaumw

nwaumwawn-00000mwmwmwawn-nwauawn-mw
m
w
m
w
a
w
n
-
'

白
白
'

awn-mwmwmw
295

117

269

158

102

。

。

。

。

区域合计

唱990

唱99唱

唱992

唱991

咱99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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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向麻管局报告的1988年公约表一和表二所列物品的查获量

表二所列物品

懂
能
起
一
升

*按区域分

棋列的国家

旺或领土

开 单位

巴基斯坦

1993

咱994

*
豁
爆
一
升

*
嚣
翻
蜡
幢-
M

制
卧
紧
一
衍

豁
叫
他
帆
-
M
ω

*
高
棉A
N辅
卧
一
升

*
侧
目
剩
一
升

起
八N
一
升

翻
卧
棋
制
服
添
一
衍

霞
眩
一
升

1785

3206

3880

? ??

-?

???????

大韩民国

1990

199唱

唱992

1993

1994

圈
切

M
m
m
u臼
伺

-
E
F
a
B

向
唱
"
内
唱
"
节m
M
M
n
g

j
'
J
A
E
A
E
a
ι
a
E
A
E

1ω8

似
?
骗
?

-
'
'
吨
，


44

J20

-
吨
，
.

?
-
吨
，
.??????

?
-
吨
，
.??????

-?·

?

眼
蜘
…m
m
…m
驯

尸-
Z
A
E
d
E
A
E
t
a
-唱。唱6

29

唱63

70

e
o
p
a

，
。
，

a

'
'
a
u
R
d
a
u

『

句
4
A
E

饨
，
-

32

2J6

唱。

咱3

130

J38J8

唱79

2∞'87

25344

咱64

区域合计

唱990

1991

唱912

唱99嚣

1994

mwaunwa--nu'
。

。

，。

。

唱III

mwmwmwmwmwmwawaunwnw00000
。

0

1125唱

。

。

。

。

唱e

11029

111

E
e

‘
‘

=
-
·
·
-
E
雹


a
w
m
u
a

审
理

-
a

唱

a
w
e
-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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吨
，


a
咽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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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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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向麻管局报告的1988年公约表一和表二所列物品的查获量

表一所列物品

*
望
辑
棋
一
升

窜
掘
倭
运-
M

*
剿
团
聚
蛊
克

宦
眩
l
N
l糊
地
帆1
二
升

:
*
也
，N，
也0
2，
寸h
m
z

能
破
旧
隅
一
克

*
霆
辑
想
昧
一
升

椒m
m轨
制
一
克

嚣
梅
但
轨
制
一
克

窜
辄
怪
一
衍

*
能
"
情
剧
顺
等
握

A
N
l
z
z

按区域分

列的国家

或领土

单位

欧洲

奥地利

-
吨
，
.
码
，

-
A
E

-??
-
吨
，
·
吨
，
.

3

-
吨
，
.
吨
，

-
A
E

-
吨
，
·
吨
，
.

-
句

F

吨
，
.

-
?
·
?
·
。

-??·
-
吨
，
.
冉
，
.

。

-
吨
，
·
吨
，
.

-?·?

1990

199咱

唱992

咱993

1994

句
，
·
吨
，
.

吨
，
·
吨
，
.

?

?

吨
，
.
，
，
.

?

?

?

?

吨
，
·
蝇
，
.

?

?

?

?

响
，
.
吨
，
.

?·?·

-
a
u
『
吨
，


paa1.

1990

1991

咱992

1993

1994

保加利亚

?
-
吨
，
.?

-
吨
，
.?

-?·

?
-
吨
，
.??

95
。

-
A
E

吨
，
.

捷克共和国 g

咱990

咱99咱

1992

1993

咱994 ?
-
『
，
.

-
吨
，
.

???
-
吨
，
.??

-?·

芬兰

?

-??

?

?

?

-
句

r
吨
，
.

?

-
饨
，
·
吨
，
.

?

-
，
.
吨
，
.

?

-
吨
，
·
吨
，
.

?

-
啕
，
·
句
，
.

?

-
句
，
.
饨
，
.

?

-
蝇
，
饨
，
‘

?

-
饨
，
吨
『

'
-'·?

1990

1991

1992

咱993

1994

?

-
吨
，
·
吨
，
.

-
句
，
·
吨
，
.

-
鸣
，
.
吨
，
.

-?·?·
』
吨
，
·
吨
，
.

-
鸣
，
‘
吨
，
.

-'·?
-
吨
，
·
蝇
，
.

-
吗
，
.
吨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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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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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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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向麻管局报告的1988年公约表一和表二所列物品的查获量

表二所列物品

懂
豁
笛
一
升

*按区域分

锵列的国家

旺或领土

升 单位

*
豁
爆
一
升

*
嚣
翻
眼
里
衍

M捧
回
昏
一
衍

翻
A
N棋
一
衍

*
窿
喇
喇
A
N制
哥
一
升

*
笛
剩
一
升

起
J
N一
升

淄
卧
龄
制
服
等
一
衍

匮
眩
一
升

欧洲

奥地利

咱990

咱991

1992

1993

1994

-?·?·

3

-
『
，
·
吨
，
.

-?·?
-
蝇
，
·
『
，
.

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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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
吗
『
啕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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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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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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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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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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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吨
，
.
吨
，
.

吨
，
.
饨
，
.

吨
，
·
吨
，
.

吨
，
·
吨
，
.

?

?

吨
，
·
吨
，
.

句
，
·
吨
，
.

吨
，
.
吨
，
.

?

?

咱80

??
-
吨
，
.??

-
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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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吨
，
.

捷克共和国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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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

唱992

1993

1994

-
n
u

吨
，


A
『

-
向
4

吨
，

肉
，
-

唱2

-AE?
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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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句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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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ω

唱
，
饨
，
-
，

a
a

崎

ngngngngRMdngmwMmgazaEAEAE
?

-
吨
，
?
·

?

-
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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吨
，
.

?

-
龟
，
·
蝇
，
.

?

-
蝇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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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倒

?

-
啕
矿
，
.

?

'
句

e
?
·

?

-
吨
，
事
吗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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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兰
饲

m引

M
M

由
民
禽
兽

m
咽
，

a
B

At4·4·4

,

-??
-
饨
，
·
句
，
.

-
?
。
吨
，
.

-
龟
，
·
吨

F
·

-
吨
，
·
吨
『

-
吨
，
·
蝇
，

-
吨
，
z

『
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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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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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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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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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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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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吨

F
·

电993

1994

65



表3.向麻管局报告的1988年公约表一和表二所列物品的查获量

表一所列物品

*
蜜
键
阳
仙
一
升

窜
榈
堡
垒
衍

*
槌
援
军
一
克

E
E
l
N
l制
棋
l
二
升

:
*
向
峙
，
时
，
也

0
2，
守h
m
z

制
阻
破
旧
附
一
克

*
锺
辑
螺
除
一
升

制m
m轨
制
一
克

窜
模
但
轨
制
一
克

窜
掘
运
一
衍

*
能
ω惯
制
服
等
握J
N
l
z
-

衍

n.a.
n.3.

n.a.
n.a.

n.a.
n.a.

n.a.
".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按区域分

列的国家

盈盈土
单位

斯洛文尼亚

19饲

10

1990

咱 991

咱992

1993

唱994

瑞典

欧洲联盟"

比利时

aJ

2∞

1990

咱991

1992

咱993

咱994

aJ

9

丹麦

????

咱

???????1990

199唱

唱992

1993

咱994

75

19ω

1991

咱992

1993

1994

法国

62

?
·
。

。

??

3680

250

2

吨
，-
n
u

啼
'
p
a
n
F
h

，
a

饨
，-
n
u

m6

'??
·
。

。

??吨
，
-
A

，

节

。

?m
U
A
E

句
，
-
，
a
a

崎

n
g

《
回d
n
g
n
g
n
g

。
d
n
g
n
g
n
g
n

唱
"

AZAEdEAEAE

德国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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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向麻管局报告的1988年公约表一和表二所列物品的查获量

表二所列物品

自
简
直
升

*按区域分

勒令列的国家

旺或领土

升 单位

斯洛文尼亚

1992

*
豁
爆
一
升

*
慰
豁
掳
惺
一
衍

制
昏
时
否

-
M
ω

能
A
N棋
一
衍

*
噩
制-
N时
旺
一
升

*
豁
割
一
升

温
A
N一
升

翻
卧
棋
制
服
捞
一
…

m

窿
眩
一
升

".a.".a:.n.a.n.a.n.a.".a.n.a.n.a.n.a.n.a.n.a.
n.a.n.a.n.a.n.a.n.a.n.a.n.a.

20

n.a.n.a.n.a.n.a.

悔
吗

R
U
A
E

向
4
'
a
a

崎

MMagngngngag
瞄
咽

a
g
n
g
n
g
n
g
a
g

---AEAEAId-AE

624253357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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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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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

1993

1994

aJaJ

32486

丹麦

佣饲????????

20

??,
1991

唱9921113

1993

咱994

回
国

n
u

唱
，
句
，
-
z
d
a

崎

肩
a
a
d
m
a
n
g
n
g
n
g

中
Z
a
g
a
g
a
g
a
g
a
3

41aEAEAEaZAE

句so60

-nunu
''Ed

aE

102∞19

回
国
内

U
A
E

晴
唱

n
g
a

咽
，

蛐
国
《
咽
，
《
百

;AEaE

吨
，-
a

，

F
D

a
崎

?-Aano

a,
a,

?????

55

?

25

117

?

1992

1993

1994

。

2。

。

-
A

句

n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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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99

吨
，
-
吨
，
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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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向麻管局报告的1988年公约表一和表二所列物品的查获量

表一所列物品

*
蟹
辑
租
一
升

窜
掘
倭
志
一
衍

*
槌
援
蛊
克

匮
眩
l
N
l制
棋
l
二
升

:
*
向
峙
，
时
，
也

0
2，
畔
飞
的
一
衍

豁
破
旧
惘
一
克

*
缰
蜒
蜷
除
一
升

似m
a帆
刷
一
克

窜
攥
破
旧
隅
一
克

密
棋
运
一
衍

*
淄
ω情
制
服
等
握A
N
I
Z衍

按区域分

列的国家

率领土

单位

爱尔兰

????

54

???????1990

1991

1992

唱993

1994

意大利

???????????1990

1991

1992

咱993

1994

3616

????
创
仰

??'????1990

1991

1992

咱993

咱994

荷兰

60aJ35450 30

103555∞

1990

1991

1992

咱993

1994

葡萄牙

q

1990

1991

1992

1993

唱994

西班牙

68



表3.向麻管局报告的1988年公约表一和表二所列物品的查获量

表二所列物品

懂
翻
起
一
升

*按区域分

割令列的国家
E 或领土

升 单位

*
倒
回
健
一
升

*
靠
能
蜡
但
一
衍

剧
沓
器
一
衍

翻
A
N供
一
衍

*
霞
制
叶
制
止
升

*
豁
割
一
升

起
A
N一
升

每
卧
剧
情
捕
时
舰
也
非
一
衍

匮
眩
一
升

爱尔兰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

M
m川

R
U
A
E

饨
，
-
，
a
a

崎

4
A
a
B
n
g

向
崎
岖

a
g
n
g

品
A
n
g
n
g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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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g
n
g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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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A
B
a
E
d
a
d
E

??

。

?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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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oyeonu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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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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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I

?

2

3

2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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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
侧
侧
侧
侧
侧

???????

-FaF3

n
u

饨
，


eoe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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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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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葡萄牙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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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

咱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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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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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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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向麻管局报告的1988年公约表一和表二所列物品的查获量

表一所列物品

*
锢
四
辑
粗
一
升

窜
幅
倭
运
-
M

*
蝴
回
援
军
一
克

E
E
l
N
l制
锵
l
二
升

:
*
n
h巾
，
也0
2，
"
飞
旦
M

侧
目
但
轨
制
一
克

*
蜜
辑
想
陈
一
升

椒m
m
轨
制
一
克

窜
攥
但
轨
制
一
克

窜
掘
运
一
衍

*
豁
供
销
顺
等
画
八
N
l
z
z

按区域分

列的国家

率领土

单位

。

-
跚
跚

刊35

22

14
o

z

-
a
u
『

d
E

m4

3∞

2

250

3

aJ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1990

咱 991

唱992

1993

1994 40

n
M
E
d
a
u

吨
，
.
雹
-
'

''aw4·

nuawn-nwnu
。

咱0000

4唱80

28&

2

唱147

唱&&S

574

2&09

2782

0

0

200

唱7

40

a
w
n
w
m
w

雹
M
m
w

o
s
o

5474

咱

mwawn-mwau

au
雹
-

mwmwmwmwmw
97

25唱

s
4

5500

。

。

"
叼

0
0

区域合计

唱980

189唱

唱982

咱99S

咱994

-
句
，
·
吨
，
.

-
∞
?
?


2d

-
吨
，
·
『
，
.

50

-
A
E
?
·

蝇
，

-?·?
-
吨
，
·
『

r

-
『
，
·
吨
，
.

-?·?
-
句
，
·
吨
，
.

。

-
内

4

『
，
.
饨
，
.

-
吨
，
·
吨
，
.

1990

咱 991

咱992

咱993

1994

大洋洲

澳大利亚

mwawn-'"wawnwawmwawnw

aw
理
-
'

。

awmwmwau

nwau--nwmw
筐
，

auawmMaun-awn-'awmwmwaMaunwawn-awn--mwmwmwmwauawmwmw
'
肉
"
'
a
-
m
w
n
w

。

nwmwmwm-'

区域合计

唱990

199唱

唱992

唱88S

咽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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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向麻管局报告的1988年公约表一和表二所列物品的查获量

表二所列物品

懂
翻
起
一
升

*按区域分

棋列的国家

庭，或领土

升 单位

*
能
爆
一
升

*
军
翻
蜡
幢
一
衍

剧
梅
毒
一
衍

能
A
N供
一
衍

*
霞
制A
N捕
旺
一
升

*
翻
割
一
升

姻
四
川
一
升

翻
卧
剧
情
制
服
等

-
M

噩
眩
一
升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1990

咱 991

1992

咱993

1994

13

-
『
，
肉
，

-
z
d

pa'uzd

。

mMWMwm2

16

-nRUEdnu

肉
，-
a
u

『

2
d

-BFF3ponu

n
-

句
，-
2
d

aJ

-M3

q

30

406

5 T

区域合计

1990

咽991

1892

199嚣

19M

。

'201

咱4

2

66

唱唱

181

88

1074

nwnME--4·awo
e

帽
，-
E
e
-
-

26

0

120

1000

2

唱680

o
唱e

80

600

24

125

251

918

90S

22

212

250

124

1506

0000
唱8

555

126

112

14487

0

22

555

460

126 咽。。

洲
哑
创

M
引
M
M
部
"

字
剩
啤
啤
啤
啤
睛

却
瞅

4
4
4
4
4

-
吨
，
·
?

-
n
g

吨
，

AE-
a
『-?-9·

-
冉
，
·
『
，
.

-
向

U

冉
，
·
吨
，
.

句
，
-

-
吨
，
·
吨
，
.

115

?

?

-
龟
，
.
『
，

?

-nu??·
,,

-nu?·?
au

??

区域合计

唱99。

唱"唱

唱992

唱195

唱994

mwaumwnwmw
0

0

4唱'
o
o

mwan-mwnMam-nwmwaunwnw00000

帽
，
.

awaw-wmwmw
。

。

唱15

o
o

mwmwmwmwmwnwmwnwaunv
。

nvnwmwmw

,,

。

nwmwmwmw

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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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向麻管局报告的1988年公约表一和表二所列物品的查获量

表一所列物品

*
蟹
辑
搁
一
升

每
牺
倭
运
一
衍

*
槌
援
军
一
克

噩
眩
l
N
l制
锵
1
二
升

:
*
斗
时
，
也
0
2，d
y
h
旦
衍

豁
但
轨
制
一
克

*
锢m辑
想
除
一
升

椒m
m叭
制
一
克

窜
梅
破
w
m一
克

密
掘
运
一
衍

*
侧
目
棋
制
服
等
握

A
N
l
z
一
衍

n
w
R
e
a
"
'
'
a

崎

'
'
a
w

理
-
'

14

521

15唱

28
528

a)

唱2400

a唱80

4558
s

1758

2525

808
2787
1578

a)

'200
咱7

40

a
w
m
w
m
w

雹
-
-
m
w

。

2
·

••
4·awawawmw

au
雹
-

nwmwaw-wnw
5018

1821

5唱22

1205
2唱487

。

。

"
句
o
e

按区域分

列的国家

或领土

单位

世界共计

1110

唱"唱

1112
1111
1194

5474
咱

1992 年列入表一或表二.

** 3，4-MDP-2-P=3，4-me也.ylenedio冯rphenyl-2-propanone •

下列国家和领土报告查获了 1988 年公约表一或表二所列物品，但所提供的资料仅涉及到五年中某一年的某一种物品或者没有说明数

注: *

1 公斤麻黄碱) ;2 公斤麻黄碱) ;拉脱维亚( 1994 年，114 升 1 -苯基- 2 -丙酣) ;加拿大( 1992 年，量:巳哈马( 1991 年，

1 升醋酸酵) ;挪威( 1990 年， 9 升 1 -苯基- 2 -丙酣) ;

'
立陶宛( 1993 年，数量不清的醋酸哥和丙酣) ;马来西亚( 1990 年，

1 克麦角胶) ;乌克兰( 1994 年，数量不清的醋酸哥、丙酣、麻黄碱、盐酸和硫酸) •

科特迪瓦( 1990 年、 1992 年七几内亚( 1990 年)和塞内加尔( 1990 年)报告查获了含有认为不用于非法制造的麻黄碱的制剂.

圣赫勒拿( 199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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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向麻管局报告的1988年公约表一和表二所列物品的查获量

表二所列物品

监
翻
起
一
升

分
家
靴

域
国
土


区
的
领
一

按
列
"

*
棋
生
升

*
豁
爆
一
升

*
意
翻
蜡
随
一
衍

制
昏
时
昏
一
创

能
A
N揣
一
衍

*
宦
制A
N制
卧
一
升

*
翻
割
一
升

起
心
一
升

翻
卧
剧
情
制
服
等
一
衍

匮
眩
一
-
升 世界共计

1990

1991

咱992

199嚣

1994

dVEe--geEea2sea-
-
a
e
o
-
-
'

理


a,,,,
24829

64180

554022

455唱04

唱09689

7185

2874

46921

11659

858

咽
，
••

z
·
·
e
a

『

4
·

•.

,,,

e

2770

1146

唱唱唱S

1712

206

唱8840

3唱8158

100501

204775

140

5701

3咽1502

115902

125882

21175

o 899752

189 唱107唱41

。 521259

221989

嚣1122

88s

102

21480 唱01141咱

11075 895077

4唱199829755

28155 517815

7157S 8唱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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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说明确切查获量.

此外，另一部门报告了 674升丙翻的查获量.

另一部门报告了 59升盐酸的查获量.

另一部门报告了 76升甲苯的查获量.

查获了N- 乙酷邻氨基苯酸含量不详的溶剂.

查获了麻黄碱含量不详的 1.5升溶液.

1990年至1992年的数据系捷克斯洛伐克报告的查获量.

有些国家提供了 1990年的数据.西班牙还提供了 1991年的数据.所有其他数字都是通过欧洲委员会提供的.

8J

bJ

。

ω
ω
A
H

gJ

hJ



表4. 对进口 1988年公约表一和表二物品实行审批制度的政府

本表所列资料将有助于出口国当局监测向所列国家发运表一和表二物品的情况.这些资料将使它们得以核查所涉

货物的合法性，检查进口国或领土对这种货物是否有任何特定的法律要求以及进口商是否遵守了这些要求.

例如，本表表明，在向玻利维亚出口离锺酸御之前，出口国应当特别检查玻利维亚的主管当局是否已发放了进口

该物品的许可证以及，如已发放，所提交的许可证是否伪造.

(下页续)

表一所列物品

*
EE剧崛情翻捕时 *a..

' N时

* ao-
军 窜梅 辑辄理 棋捕1 * 窜辄堡运 *

窜辄岳
主监 豁

2呼• 翻草草 辑牺锢圄N 破 破 每走

国家或领土 z ~憾 制 ~ 制 " 守' 军

阿根廷 Y Y Y Y
河乡E

澳大利亚 X x X x X X x x X x X
巳哈马 Y Y Y Y Y Y Y Y Y Y Y
巴巴多斯 Y Y Y Y Y Y
玻利维亚

巴西 X X X x
保加利亚 Y Y Y Y Y Y Y Y Y Y Y
布基纳法索 x x x x x x x x x X X
加拿大 x X x x X X
佛得角 X X x X X X
哥伦比亚

l哥斯达黎加 Y Y Y Y Y Y
捷克共和国 X x x x X X X x X x X
厄瓜多尔 Y Y Y Y Y Y Y Y Y Y
埃及 Y Y Y Y Y Y Y Y Y Y
埃塞俄比亚 Y Y Y Y Y Y Y Y Y Y Y
欧洲联盟成员国副 x x x x x x X x x X X
冈比亚 P P
危地马拉 Y Y
番滋bJ X X × x x X X x X X X
匈牙利 Y Y Y Y Y Y Y Y Y Y Y
印度 X
印度尼西亚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Y Y Y Y Y Y Y Y Y Y Y
日本 Y Y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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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对进口 1988年公约表一和表二物品实行审批制度的政府

此外，本表还可供进口国或领土的政府在确定对进口表一和表二物品施行管制的程度时作参考，以便了解其他

国家在类似情况下所采取的步骤.

注: P 表示禁止进口该物品.

X 表示进口商需有进口许可证或需要单项进口批准，两种办法究竟是哪种办法并不总是明确的.

Y 表示需要单项进口批准.

善 于1992年列入1988年公约的表一或表二.

空白表示麻管局不了解有任何有关条例.

领土以斜体表示.

表二所列物品

豁 *E 噩城1 *
剧情酬捕时 靠割据幢懂翻 * 机J 每吕 * *

窿 韶 豁 棉! N 嚣曹营 翻僵 割令
国家或领土起 眩 套音 U 割 E 科令 卧

Y Y Y 阿根廷

Y lfiiJ§e
X X X X 澳大利亚

Y Y Y Y Y Y Y Y Y Y Y 巴哈马

Y Y Y Y Y Y 巳巴多斯

Y Y Y Y Y Y Y Y 玻利维亚

X x X X x X x X 巴西

Y 保加利亚

X x x x X X x X x x x 布基纳法索

加拿大

X X X X x 佛得角

x X x X x x x x 哥伦比亚

Y Y Y Y Y Y Y Y Y Y 哥斯达黎加

捷克共和国

Y Y Y Y Y Y Y Y Y Y Y 厄瓜多尔

Y 埃及

Y Y Y Y Y Y Y Y Y Y Y 埃塞俄比亚

欧洲联盟成员国副

P P P 冈比亚

危地马拉

X X X X 番滋pJ

X X Y x x x Y Y x X x 匈牙利

X 印度

Y 印度尼西亚

Y Y Y Y Y Y Y Y Y Y Y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Y 日本

飞.75



表4. 对进口 1988年公约表一和表二物品实行审批制度的政府

表一所列物品

*

非制剧情咖捕握固时且 *
EE

haNRa- N

*
窜梅 辄垣辑睐

。

辑制4 * 嚣辄 *
窜辄瞌

提 鲁旨 2 槌草草 ~
队3 思 破 破 "可，‘ 运也重 #辑K国家或领土 z 制 制 制 " 守' 军

肯尼亚 x X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Y Y Y Y Y Y Y Y Y Y Y

马达加斯加 Y Y Y Y Y Y Y Y Y Y Y

马拉维 X X
马来西亚 X X X

马耳他 Y Y Y Y Y Y Y Y Y Y Y

墨西哥 Y Y Y Y Y Y
缅甸

尼泊尔 x x x x X

尼日利亚 X x x X X x
挪威 x x x X

巴基斯坦 X X x X x x x X X X

巴拉圭 Y Y
秘鲁

菲律宾 Y Y
波兰 Y
大韩民国 x X x X x
罗马尼亚 X x
俄罗斯联邦。 Y Y Y Y Y Y Y Y Y Y Y
沙特阿拉伯 Y Y Y Y Y Y Y Y Y Y Y
新加坡 x x
泰国 Y Y Y Y
土耳其 Y Y Y Y Y Y Y Y Y Y Y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Y Y Y Y Y Y Y Y Y Y Y
美利坚合众国 X X x X X X x X X X x
乌拉圭 Y
委内瑞拉 Y Y Y Y Y Y Y Y Y Y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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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对进口 1988年公约表一和表二物品实行审批制度的政府

表二所列物品

富旺吕 *
E蝴 *

棋非删捕且时 惺嚣豁蜡撞翻E * N 番吕
*豁惺 *

匾眩: 筐 豁辅 制 机J 掣吉普 勒令
国家或领土起 队3 卧 丰怜 卧

肯尼亚

Y Y Y Y Y Y Y Y Y Y Y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Y Y Y Y Y Y Y Y Y Y Y 马达加斯加

马拉维

x 马来西亚

Y Y Y Y Y Y Y Y Y Y Y 马耳他

Y 墨西哥

X x x x x x 缅甸

尼泊尔

x x X x x x 尼日利亚

挪威

x x 巴基斯坦

Y Y Y 巴拉圭

Y Y Y Y Y Y Y 秘鲁

菲律宾

X x 波兰

大韩民国

X X x x x x x x x x x 罗马尼亚

Y Y Y Y Y Y Y Y Y Y Y 俄罗斯联邦。

Y Y Y Y Y Y Y Y Y Y Y 沙特阿拉伯

x x x 新加坡

Y x x x x x x 泰国

Y Y Y Y Y Y Y Y Y 土耳其

Y Y Y Y Y Y Y Y Y Y Y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X x x x X x x x x x x 美利坚合众国

乌拉圭

Y Y Y Y Y Y Y Y Y Y Y 委内瑞拉

a 奥地利、比利时、丹麦、芬兰、法国、德国、希麟、爱尔兰、意大利、卢森堡、荷兰、葡萄牙、西班牙、瑞典和联合王国-
b) 到咱996年唱月节日.

。 据了解，俄罗斯联邦的立法和管制措施在白俄罗斯也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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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对出口 1988年公约表一和表二物品实行审批制度的政府

本表表明哪些政府有出口许可证要求以及这些要求对表一和表二中的哪些物品适用.这类资料将有助于进口国和

领土的当局与出口国作出安排和确立程序，以便管制前体的进口.

例如，本表表明，进口国或领土可请对出口高锺酸铮有单项许可证要求的国家或领土在从进口国处收到了有关的

同意书，如不反对证书之前，不要批准向本国出口该物品的许可证.

(下页续)

表一所列物品

*
EE

鹏等睡制剧情捕由时 *
创向峙，

N

* EOL
窜梅 辑辄盹理 相制4 * 窜辄锺 *

辄窜堡
起 鲁旨

2d唱• 建 理辑掘队3 破 破 破
国家或领土 z 制 制 制 " 守· 军 运

阿根廷 x x x x
巴哈马 Y Y Y Y Y Y Y Y Y Y Y
玻利维亚

巴西 x x x x
保加利亚 Y Y Y Y Y Y Y Y Y Y Y
加拿大 Y Y Y Y x Y Y Y x Y x
佛得角 x x x x X x
哥伦比亚

哥斯达黎加 Y Y Y Y Y Y
捷克共和国 X Y x x x x x x x x X

厄瓜多尔 Y Y Y Y Y Y Y Y Y Y
埃及 Y Y Y Y Y Y Y Y Y Y
欧洲联盟成员国副 Y Y Y Y Y Y Y Y Y Y Y
冈比亚 P P

危地马拉 Y Y

番滋"J x x x x x X x x x x x
匈牙利 Y Y Y Y Y Y Y Y Y Y Y
印度 x x x
印度尼西亚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Y Y Y Y Y Y Y Y Y Y Y
日本 x Y x x x x x Y x Y x
肯尼亚 x X

马耳他 Y Y Y Y Y Y Y Y Y Y Y
墨西哥 Y Y Y Y Y Y
缅甸

挪威 x x x x
巴基斯坦 x x x x x x x x x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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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对出口 1988年公约表一和表二物品实行审批制度的政府

此外，本表还可供出口国或领土的政府在确定对出口表一和表二物品施行管制的程度时作参考，以便了解其他

国家在类似情况下所采取的步骤.

注: 表示禁止出口该物品.

表示出口商需有进口许可证或需要单项出口批准，两种办法究竟是哪种办法并不总是明确的.

表示需要单项出口批准.

于1992年列入唱988年公约的表一或表二.

空白表示麻管局不了解有任何有关条例.

领土以斜体表示.

P·VAV-

4串

表二所列物品

豁 *

帕卧棋捕时 霞将1 *

黠翻蜡幢监制固 * 队3 翻 * *
霞 道 起辅 制 队3 g

翻起重 丰怜
国家或领土起 眩 等 N 卧 丰怜 2盖 卧

X x X 阿根廷

Y Y Y Y Y Y Y Y Y Y Y 巴哈马

Y Y Y Y Y Y Y Y 玻利维亚

x x x x X X x x 巴西

Y 保加利亚

x X X x X x x x x X X 加拿大

x X X x x 佛得角

X x X X x X X x 哥伦比亚

Y Y Y Y Y Y Y Y Y Y 哥斯达黎加

捷克共和国

Y Y Y Y Y Y Y Y Y Y Y 厄瓜多尔

Y 埃及

x bJ x bJ x· bJ x b) x bJ xb) X bl X bl X bl X bl X bl 欧洲联盟成员国副

P P P 冈比亚

危地马拉

x X bl X bl X bl X bl X bl x x Xω X bl X bl
香矿'

X x Y x X x Y Y x x x 匈牙利

X 印度

Y 印度尼西亚

Y Y Y Y Y Y Y Y Y Y Y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X X X x x x Y X X x x 日本

肯尼亚

Y Y Y Y Y Y Y Y Y Y Y 马耳他

Y 墨西哥

x X x x x x 缅甸

挪威

x x E

巴基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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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对出口 1988年公约表一和表二物品实行审批制度的政府

表一所列物品

*
匮眩倒棋硝颐四 *

毡创,
时

* EOL
等噩 窜模 牺理辑 棋制 州*疆回 军窜牺怪 *

牺窜岳
主监 每旨

2电f 辄理辑队3 破 破 破
国家或领土 z 制 制 ~ 制 c。 守' ♀S

巴拉圭 Y Y

秘鲁

菲律宾 Y Y

波兰 Y

罗马尼亚 x x
俄罗斯联邦。} Y Y Y Y Y Y Y Y Y Y Y

沙特阿拉伯 Y Y Y Y Y Y Y Y Y Y Y

新加坡 x X
泰国 Y Y Y Y

美利坚合众国 X x x x x x x X x X X
委内瑞拉 Y Y Y Y Y Y Y Y Y Y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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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对出口 1988年公约表一和表二物品实行审批制度的政府

表二所列物品

能 *
剧情颐辅卧 匮捕 *

靠唰睡惺酣匾豁 * N 豁 * *
EE 起 每益 捕! N 告累 豁惺 书令

国家或领土起 妻带 N 辅 E 剥夺 2暴 旺

Y Y Y 巴拉圭

Y Y Y Y Y Y Y 秘鲁

菲律宾

x x 波兰

x x x x x X X X x x x 罗马尼亚

Y Y Y Y Y Y Y Y Y Y Y 俄罗斯联邦(2)

Y Y Y Y Y Y Y Y Y Y Y 沙特阿拉伯

x x X 新加披

Y X X X x x x 泰国

X X X x x x X X X X x 美利坚合众国

Y Y Y Y Y Y Y Y Y Y Y 委内瑞拉

a) 奥地利、比利时、丹麦、芬兰、法国、德国、希麟、爱尔兰、意大利、卢森堡、葡萄牙、西班牙、瑞典和联合王国-

b) 审批制度视目的地而定.请各政府与出口国或麻管局核查适用于拟输入本国领土的出口物品的审批制度的切实性质

o 到1996年咱月 1 日.

d) 据了解，俄罗斯联邦的立法和管制措施在白俄罗斯也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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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根据 1988 年公约第 12 条第 10(a)款

要求获得出口前通知的政府

所有出口国和领土的政府切记履行义务，向根据第 12 条第 10(a)款要求获得出口前

通知的政府发出此种通知.

1988 年公约第 12 条第 10(a)款规定

"根据有利害关系的缔约国向秘书长提出的请求，有表一所列物质将从其领土输出

的各缔约国，应确保在输出前由其主管当局向进口国的主管当局提供下列情报:

付 出口商、进口商和所掌握的收货人的姓名和地址;

。 表一所列物质的名称;

巴该物质将要出口的数量;

ω 预期的入境口岸和预期的发运日期;

(fi) 缔约国相互议定的任何其他情报."

表中按字母顺序列出根据上述规定要求出口前通知的政府，然后是应适用该规定的

物品和秘书长向各政府发出的要求通知的日期.

各政府似宜注意，可象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政府那样，要求对 1988 年公约表二所列

的所有物品也发出出口前通知，

通知政府 适用出口前通知要求的物品 秘书长通知各政府的日期

哥斯达黎加 麻黄碱 1995 年 8 月 31 日

拉脱维亚 麻黄碱 1994 年 5 月 27 日

土耳其 a 表一中的所有物品 1995 年 11 月 2 日

表二中的所有物品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a 表一中的所有物品 1995 年 9 月 26 日

表二中的所有物品

美利坚合众国 麻黄碱、伪麻黄碱 1995 年 6 月 2 日

a 秘书长已通知所有政府，根据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政府的请求， 1988 年公约表二所

列的所有物品也需要提供出口前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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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向进口国和领土提供出口前通知的政府

本表的资料表明，一些政府根据本国立法规定或按照双边协定定期向进口国或领土

的政府提供出口前通知.请各政府考虑作出类似安排的可能性.

府
一

政
一一

廷
一
根
利

阿
智

适用出口前通知的物品

1988 年公约表二的所有物品

1988 年公约表二的所有物品

对之发出出口前通知的政府

玻利维亚

玻利维亚

秘鲁

所有国家和领土

哥伦比亚

厄瓜多尔

秘鲁

所有国家和领土

所有国家和领土

捷克共和国

欧洲联盟成员国*

1988 年公约表一的所有物品

1988 年公约表二的所有物品

德国

香淫b

印度

麻黄碱

表一的所有物品

醋酸厨

邻氨基苯甲酸

苯乙酸

吸唉

表二其他物质

醋酸厨

麻黄碱

伪麻黄碱

视目的地而定 c

所有国家和领土

a 奥地利、比利时、丹麦、芬兰、法国、德国、希腊、爱尔兰、意大利、

卢森堡、荷兰、葡萄牙、西班牙、瑞典和联合王国.

b 到 1996 年 1 月 l 日.

c 请各国政府与该政府或麻管局核查出口前通知的要求是否适用于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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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对 1988 年公约表一或表二未列物品实行制制度的政府

本表列出了未列入表一或表二但一些国家认为可用于非法制造药物而根据本国法律实行

管制的物品，关于所实行的管制措施的详情和对国际交易作出的具体法律规定，可向有关政府

或麻管局了解.这一情况将提请出口国政府注意在监测运往这些国家或领土的这些出口物品时

倍加警惕.本表还可供考虑对这些物品制定或加强本国法律管制规定的政府作为参考.

注: * 化学工业自愿监督制度.

领土以斜体表示.

回

蠕「供销圄 远回 黑棉烟m酣t 主运

擂监棋能 m剧k制 E昭 斗习ι11
回 咄铜斟加

m睡医
町、

棉田国「 * 障国酣 辑喇目
时

物品
量F 因 回 起阔E 罢

因 丽艳如 碰撞 习 11 辑 酬 回 司E 有军

国 回 -e- 远望 回 舍总 +< 撞在 4悔 在路 I<
乙酸 x
乙酸 x x x x x x x
{任何}乙酷剂 x
乙酿澳 x
乙眈氯 x x x x x x x x x x x
脂族石脑泊 x
脂族榕剂咱号 x
脂族榕剂2号 X
氨 X x
氯化镀 x
甲酸镀 x X

氢氧化镀 x x x x x x
芳族石脑泊 x
苯甲醒 x x x
苯 x x x x x x
苯甲酸 x
带基氯 x x x x x x X x
带基氯 x x x x x x
澳带基氯 x x x
丁醇 x x
乙酸丁醋 x x
碳酸钙 x
氢氧化钙 x
氧化钙{生碳) x x



表8.对1988年公约表一或表二未列物品实行管制制度的政府

因

榻震憾斟 捐助耐却崽酣口
4运

町
逗斟 主是 4撞号在 黑! 回 J1'- 因 2

酣睡E
电化 *

崎毒也
障' 草案 喇 眩 习 11 时

物品
曾F 因 回 犁耐E 国『国 墨 罐回 黯 因 将! 得 -习 11 撑 剧 回 4II 在
回 国 -B- 羔 酶! 回 回 言§ 去思 斗〈 结英 4除 在每 $<

二硫化碳 x x x x
四氯化碳 x X
氯仿 x x x x x x X x x
氯甲苯 x
环己商 x
双丙酶薛( Pyranton) x
柴油 x
二氢麦角酸 x
二异丁基甲酶 x
2，5- 二甲氧基苯甲醒 x
2，5- 二甲氧基苯甲酸 x
2，5- 二甲氧基甲苯 X
二苯基乙脯 x
黑麦角 x x
乙酸乙脂 x X
乙酶 x x x x
乙胶 x x x
乙基氯 x
亚乙基二醇 x
亚乙基二醇，隧-乙脂 x
乙基麻黄碱 x x x
亚乙基双乙酸盐 x x x
N- 乙基假麻黄碱 x x x
甲酷胶 x x
汽油 x
正庚烧 x
正己统 x x x x
氢硕酸 x x
异丁醇 x
异辛烧 x
乙酸异丙黯 x
异丙醇 x x
煤油 x x x x x
氢化铝铿 x x
甲雷事 x x x x x
甲胶 x x x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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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对1988年公约表一或表二未列物品实行管制制度的政府

回

毒圄哥 逗圄 黑耐庵障抽币 主运
祖辑~ 罢

回 4ι 回
4<42

出罪E
町 啊国国『陆 *

帕带坦
回E 惘州 眩 习 11 时 斟

物品
兰F 震憾 E 回 程酣 罢

回 因 域1 4号 $[1 习 11 撑 副 回 4,tI 在
回 国 岳 想重 练 蚓 回 回 言8 会毯 斗〈 撞在 刊每 注摇 *H<

二氯甲统 x x x x x x
N- 甲基麻黄碱 x x x
N- 甲基甲酷胶 x x
甲基·异丁基甲翻 x x x x x x
N- 甲基假麻黄碱 x x x
硝基乙统 x X x
硝基甲娩 x
降麻黄碱 x
降假麻黄碱 x x
石油酷 x x
苯基丙醇胶 x X x x
胡椒基醇 x
碳酸氢饵 x x
碳酸饵 x x x x x
氢氧化饵 x x x
丙酸哥 X x X
丙二醇 x
阮内镰 x
碳酸氢销 X
碳酸铺 X x xa x x
氢氧化纳 x x x
次氯酸销(I创la) x x
硫酸铺 x x x x x x
有机浴剂 x
(发烟}硫酸 x
三氧化硫(硫酸哥} x
稀释剂 x x
亚硫酷二氯 x
三氯乙烯 x x x x
四氯乙烯 x
3，4，5- 三甲氧基苯甲酸 X
3，4，5- 三甲氧基苯甲酸 x
松节油 x
一甲苯 x x x x x

a 包括各种化合式.



附件二

管制经常用于非法制造麻醉药品和

精神药物的物质的条约规定

« 1961 年麻醉品单一公约》第 2 条第 8 款规定如下:

"缔约国应尽最大努力对本公约范围以外而可用以非法制造麻醉品的物

质，采取实际可行的监督措施。"

« 1971 年精神药物公约》第 2 条第 9 款规定如下:

"对凡属不在本公约范围之内而可用以非法制造精神药物的各种物质，

各缔约国均应尽其最大努力采取可行之监督措施。"

« 1988 年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第 12 条规定如

下:

(a) 缔约国应采取其认为适当的措施，防止表一和表二所列物质被挪用

于非法制造麻醉药品或精神药物，并应为此目的相互合作(第 1 款) ;

(b) 修改管制范围的机制(第 2 至 7 款) ;

(c) 缔约国应采取其认为适当的措施，监测制造和分销活动，为此目的，

缔约国可:控制从事制造和分销此种物质的个人和企业;以执照控制可进行

这种制造或分销的单位和场所;要求从事上述业务活动需经批准;防止固积

表一和表二的物质(第 8 款) ;

(d) 监测国际贸易，以便查明可疑交易;规定扣押;如有可疑交易应通

知有关缔约国当局;要求适当标签和单据;确保此种单证至少保存两年(第

9 款) ;

(e) 根据特别请求，提前通知出口表一所列物质的机制(第 10 款) ;

份情报的保密性(第 11 款) ;

(g) 各缔约国向麻管局报告(第 12 款);

(h) 麻管局向麻醉药品委员会报告(第 13 款) ;

(i) 第 12 条规定对某些制剂的不适用性(第 14 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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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麻醉药品委员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提请各国政府执行第 12 条规定的决议

1. 麻醉药品委员会在其 1991 年 5 月 9 日的第 5(XX泪V)号决议中:

"促请各来源国、过境国和接受国采取共同行动，同时，特别要对

.来源自本国领土的某些活动采取独立行动，制定措施借以确定化学品货

运的合法性和调查已发现的可疑货运，互相通报关于此类货运的情况，

在有充分证据证明此类货运会转入非法贩运时，则应采取必要行动加以

禁止" (第 5 段) ;

"促请参与常用于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非法生产的化学品，特别是

《公约》附表一和二所列的化学品，国际贸易的所有国家支持制定各种

可靠而有效的联络手段，使各国可借以迅速收发关于某些交易的合法性

的有关信息" (第 6 段) ;

2.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其 1992 年 7 月 30 目的第 1992/29 号决议中:

"强调必须在自由港、自由贸易区以及其他敏感地区例如保税仓库

等地方，对于前体和基本化学品的接收、储存、装卸、加工和交货的每

一阶段，均应执行适当的管制措施" (第 2 段) ;

"请所有化学品生产国定期监测前体和基本化学品的出口贸易，以

便能够从出口规律的变化中查出把此种化学品转移到非法渠道的迹象" (第

4 段) ;

"请生产前体和基本化学品的国家及处于非法生产麻醉药品和精神

药物的区域的国家建立密切合作关系，以防止前体和基本化学品转入非

法渠道，并在必要时在区域范围内考虑达成适当的双边协定或安排" (第

5 段) ;

"促请非法生产海洛因和可卡因所需基本化学品即包括醋酸哥、丙

酣、乙隧、盐酸、甲基乙基嗣、高锺酸钢、硫酸和甲苯的出口国家建立

侦察和防止转移其用途和非法贩运的适当机制，如存在有这些化学品转

入非法用途或非法贩运的危险时应确保:

(a) 查明这些基本化学品的出口商;

(b) 这些基本化学品的出口商需保存所有出口交易的详细记录，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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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最终收货人的详细情况，并在主管机构检查时提供这些记

录;

(c) 凡向已被确定其境内非法生产海洛因或可卡因的国家或已被确

定为有可能转移基本化学品用途的敏感国家以商业数量发运任

何此类基本化学品，均需获得出口许可，还应考虑到国际麻醉

品管制局、海关合作理事会和国际刑事警察组织提出的有关报

告;

(d) 出口许可的申请人需提供最终收货人和运输安排的详细情况;

(e) 在考虑出口许可证的申请时，主管机构应采取合理步骤，核实

交易是否合法，并酌情与进口国主管机构协商" (第 6 段);

"建议各国在本国法律制度基本原则允许的情况下，通过在国际一

级对可疑的前体和基本化学品货物酌情使用控制下交付的方法来加强

执法合作" .(第 7 段) ;

"请各国政府与化学工业界建立密切合作关系，以确定前体和基本

化学品的可疑交易，并酌情鼓励化学工业界拟定有助于促进遵守管制规

定的行为守则"(第 16 段)。

3.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其 1993 年 7 月 27 日的第 1993/40 号决议中:

"吁请各国政府按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92/29 号提议提出的请

求为执行« 1988 年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第

12 条而采取有效措施，充分考虑到化学品管制行动工作队最后报告所载各项

建议" .....(第 1 段) ;

"促请各国政府充分考虑并酌情施行禁毒署分发给各国当局用来防

止前体和基本化学品转入其他用途的准则" (第 9 段) 0

4.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其 1995 年 7 月 24 日的第 1995/20 号决议中:

" 1. 促请各国政府酌情援引« 1988 年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

和精神药物公约》第 12 条第 10(a)款，以便将该公约表一所列任何药物

的装运情况事先通知进口国;

" 2. 请各出口国政府根据其法律规定，在出口前向进口国主管当局

提供以下情况，即使进口国尚未根据 1988 年公约第 12 条第 10(a)款正

式要求此种通知:

气功出口商和进口商的名称和地址以及，如有收货人时，则一并

提供收货人的名称和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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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1988 年公约》表一所列药物的名称;

"(c) 拟出口的药物的数量;

"(d) 预期入境口岸和预计发货日期;

"(e) 出口国政府认为相关的此类其他资料;

" 3. 请拟进口« 1988 年公约》表一物质的进口国政府应在收到出口

国任何形式的出口前通知后，应由管制当局与执法当局合作调查交易的

合法性并在麻管局的可能协助下将此情况转告出口国;

"4. 促请出口国政府同时对有疑问的案件进行自己的调查并向麻管

局、国际组织及酌情向有关政府了解情况和征求意见，只要他们可能提

供确定嫌疑的更多事实;

" 5. 进一步请各国政府在有足够证据证明药物可能转入非法渠道的

情况下停止装运或在有正当理由时，进行合作，在特殊情况下对有嫌疑

的货运安排控制交付，只要能充分确保货运的安全，只要所涉化学物品

的数量和性质主管当局能够并加以安全管理，及只要需要进行合作的所

有国家包括过境国家同意实施控制交付;

" 6. 促请各国政府作为紧急事项对经纪人经营« 1988 年公约》表一

物质提高警惕，考虑到他们中在转移此种物质时所起的特殊作用，并使

他们遵从许可证制度或者遵从其他必要的有效控制措施;

" 7. 请各国政府尽可能确保进入或离开自由港、自由区和保税区仓

库的装运货物，在许可时，应受到必要的控制以防止转移;

"8. 促请各国政府根据有关保密和数据保护的国家立法的规定和麻

管局的要求，并以其所要求方式和形式定期通报麻管局它们进口、出口

或转运的 1988 年公约表一的物质的数量，并鼓励它们估计每年合法需要;

" 9. 请麻管局利用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的能力，收集上述第 8

段的资料并进一步发展和加强其数据库以协助各国政府预防« 1988 年

公约》表一物质转移用途，并协助麻醉药品委员会研讨如何管制非法制

造、贩运和使用精神药物，尤其是兴奋剂及其前体及协助制定此领域的

政策建议;

‘ 10.请所有国家政府根据有关保密和数据保护的国家立法的规定，向

秘书长提供其国内生产« 1988 年公约》表一的物质的制造商的名称

和地址，进一步请秘书长将此情况列入题为《受国际管制的麻醉药

品及精神药物的制造》的出版物; 3



‘6

~~ ·13.鼓励各国政府根据本决议，酌情考虑加强防止 1988 年公约表二

所列物质被挪用的工作机制;

" 14.请秘书长将此决议送交所国各国考虑和执行，并要求麻管局和禁

毒署合作向麻委会第三十九届会议提出决议执行情况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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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表一和表二物质及其在非法制造麻醉药品和

精神药物中的典型用途

A. 列表物质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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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N-乙耽邻氨基苯酸(N-acetylan也ranilic acid)

麻黄碱(Ephed血e)

麦角新碱(Ergome'位ine)

麦角胶(Ergotamine)

异黄棒脑。sosa企'ole)

麦角酸(Lysergic acid)

3 ，4-亚甲基二氧苯基·丙翻

(3 ,4-methylenedioxyphenyl-2-propanone)

1-苯基-2-丙酣(l-phenyl-2-propanone)

胡椒醒σiperonal)

伪麻黄碱(Pseudoephedrine)

黄棒脑(Sa企ole)

包括本表所列物质可能存在的盐类，

* 盐酸和硫酸的盐类特别不列入表二.

表二

醋酸厨(Acetic anhydride)

丙嗣(Acetone)

邻氨基苯甲(却由ranilic acid)

乙隧(Ethylether)

盐酸*(Hydrochloric acid*)

甲基乙基酣(Methylethyl ketone)

苯乙酸(phenylacetic acid)

吸唆σiperidine)

高锺酸御(potassium permanganate)

硫酸*(Sulphuric acid*)

甲苯(Toluene)

包括本表所列物质可能存在的盐类.



B. 所列物质在非法制造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中的用途

表列物质及其在图三和图四所示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非法制造中的用途

系指典型生产和制造方法。从古柯叶提炼可卡因以及古柯糊和可卡因及海洛

因粗制品的提纯均需要溶剂、酸和碱。在药物生产各阶段均使用一系列此种

化学品。

图三.可卡因和海洛因的制造

古柯叶

硫酸

(100 升至 400 升)

古柯糊

鸦片

吗啡

高锺酸御

。0 公斤)

醋酸哥

(250 升)

可卡因〈海洛因

丙酣/乙隧/

甲基乙基蝴/

甲苯

(1500 升至 2000 升)

盐酸

。o 升)

盐酸

古柯碱/海洛因

注: 括号内所列数字系非法制造 100 公斤盐酸古柯碱或盐酸海洛因所需化

学品的大约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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苯乙酸

(400.公斤)

图四.精神药物的制造

黄棒脑I (300
1
公斤)

i 邻氨基

异黄棒脑 | 苯甲酸I (IrO 公斤) I (100 公斤)

胡椒醒 I I I 麦角新碱 麦角胶

(2时的I I I (3 公斤)\/阶斤)

3，4-MDP-2乎 81 N-乙耽邻 麦角酸 吸唉 1-苯基-2- 麻黄碱/

氨酸 c (1 州 (1 州丙嗣 伪黄碱

J (1: 公斤) I I (200-400 升到 \ (151 公斤)

MDA/MDMA b 甲明 哟剂 d 苯环袱 e 安非他明 甲基安村明 g

\/

a 3 ，4-MDP-2-P=3，4-亚甲基二氧苯基-2-丙酣.所列数字系制造 100 升 3，4-MDP-2-P 分

别所需的黄棒脑、异黄棒脑和胡椒酶量.制造 100 公斤 3，4-盐酸亚甲二氧基安非他

明需要大约 250 升 3，4-MDP-2-P ;制造 100 公斤亚甲二氧基甲基安非他明。征DMA)

或亚甲二氧基乙基安非他明(MDEA)需要 125 升 3，4-MDP-2-P 0

b MDA斗，4-亚甲二氧基安非他明; MDMA = 3，4-亚甲二氧基甲基安非他明.

c 将邻氨基苯甲酸转变成 N-乙耽邻氨基苯酸使用醋酸厨o 100 公斤邻氨基苯甲酸同

100 升醋酸厨发生反应后将产生足够制造 100 公斤甲喳醋的 N-乙耽邻氨基苯酸，

d 非法制造 1 公斤迷幻剂约需要 3 公斤麦角新碱、 5 公斤麦角胶，或 1.5 公斤麦角酸。

制造 1 公斤麦角酸约需 2.5 公斤麦角新碱或麦角胶.

e 制造 100 公斤苯环利定需要 100 公斤吸唉.

f 制造 100 公斤硫酸安非他明需要 200-400 升 P-2-P(苯基-2-丙酣)0 200 公斤苯乙酸

可制造 100 升 P-2-P 0

g 制造 100 公斤甲基安非他明需要 150 公斤麻黄碱或伪麻黄碱.

h 制造药物盐需要丙嗣或乙隧之类的溶剂和盐酸或硫酸之类的酸.

注:除非另有说明，所列数字系非法制造 100 公斤药物盐所需前体的大约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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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前体查获量的相对意义

上文图三和图四概述了前体在非法制造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中的典型

用途。图三和图四括号中的数字为非法制造药物所需前体的大约量。利用这

些数据能从已知的前体查获数量推算出可以制造多少药物。

为了评估这种制造在非法市场药物剂量方面的意义，下表详细列出了街

头某些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的典型剂量以及使用 1 公斤(或 1 升)有关前体

可非法制得的这种剂量的近似数。

使用前体非法制得药物的街头剂量

使用 1 公斤(或 1 升)

麻醉药品或 前体制得药物的

精神药物 街头剂量 a 前体 街头剂量大约数

安非他明 10mg - 250mg 苯乙酸(公斤〉 1,000-25,000

1-苯基-2-丙颐-(升) 2,000-50,000

可卡因 100mg -200mg 高锺酸御(公斤) 25,000-50,000

丙明、乙隧、甲基乙基嗣 250-500

或甲苯(升)

海洛因 100mg - 500mg 醋酸哥(升) 800-4,000

丙翻、乙E迷、甲基乙基酬 100-500

或甲苯(升)

迷幻剂 50μ，g - 80μg 麦角新碱/麦角胶(公斤) 2,500,000-4,000,000

麦角酸(公斤) 8,500,000-13,000,000

甲基安非他明 10mg - 250mg 麻黄碱/伪麻黄碱(公斤) 2,500-70,000

甲喳酣 250mg 邻氨基 4,000

苯甲酸(公斤)

N- 乙耽邻氨 3,200

基苯酸(公斤)

l\IDA 和类似物 100mg 黄棒脑(公斤) 1,000 b

异黄棒脑(公斤) 2,000b

胡椒隆(公斤) 2,OOO·b

3 ，4-l\IDP-2-P(升) 4,000 b

苯环利定 lmg - 10mg 吸唉(公斤) 100,000-1 ,000,000

a 剂量可视用药方式(例如口服、注射、鼻吸等)和用药频度等因素而异.

b 对于非法制造l\IDA 而言;如制造l\IDMA 或l\IDEA 街头剂量，数量约可增加一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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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三、图四和上表可以看出，使用 1 公斤麻黄碱约可制得 0.7 公斤甲

基安非他明。 0.7 公斤的甲基安非他明最高相当于约 70，000 街头剂量。

同样，使用 1 公斤麦角酸约可制得 0.7 公斤迷幻剂。然而， 0.7 公斤的

迷幻剂相当于约 1 ，000 万剂量单位。

因此，就这两种药物在非法市场的供应而言，查获 1 公斤麦角酸的效果

可视为约等于查获相同数量麻黄碱效果的 150 倍( 1 ，000 万除以 7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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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麻醉品管制局(麻管局)由 13 名成员组成，他们以个人身份而不是作为政府

代表供职。根据各项药物管制条约的规定，麻管局的主要职责是与各国政府合作: (a)

竭力限制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的种植、生产、制造和使用，使其数量刚好满足医疗和科

学的需要; (b)确保供应这些物品的合法用途所需的数量; (c)防止非法种植、生产、制造、

贩运和使用这些物品，而且，随着« 1988 年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

公约》的生效，麻管局承担起具体的责任，要对经常用于非法制造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

的物品实行管制。

麻管局在履行职责时:

(a) 掌管麻醉药品估计系统和精神药物自愿评估系统，通过统计呈报制度监测国际

药物贸易，以协助各国政府除其他外实现供求平衡;

(b) 监测和促进各国政府采取措施防止非法制造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经常使用的

物品被挪用，对这些物品进行评估，以确定 1988 年公约表一和表二的管制范围是否需

要变化;

(c) 分析各国政府、联合国各机构、专门机构和其他主管国际组织提供的资料，以

确保各国政府充分执行各国际药物管制条约的规定，并提出必要的补救措施;

(d) 同各国政府保持长期对话，以协助它们遵守各国际药物管制条约规定的义各，

并酌情建议为此提供技术或财政援助。

麻管局每年至少召开两次会议，出版一份年度工作报告，另有三份详细技术报告作

为补充，其中包括麻管局提交麻醉药品委员会的关于1988 年公约第 12 条执行情况的年

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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